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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223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已收悉。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徽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或“信达律师”）、 Ἷ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或“ Ἷ会计师”）等相

关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广东星徽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本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含义如下： 

黑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 ōῒԈŎ 
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内容 

ᵓ ỜήḢ Ḳ¡ЯҸו  

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7-1-1-2 

目  录 

问题 1 ................................................................................................... 3 

问题 2 ................................................................................................. 31 

问题 3 ................................................................................................. 57 

问题 4 ................................................................................................. 69 

问题 5 ............................................................................................... 104 

其他问题........................................................................................... 133 

 

 

  



7-1-1-3 

问题 1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广东星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野投

资”）持有公司 22.69%的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蔡耿锡和谢晓华夫妇合计持

有星野投资 100%的股权，蔡耿锡、谢晓华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星野投资持

有公司 80,127,735股股份，其中已质押股份60,200,000股，质押比例超过75%。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晓华，发行数量不超过 102,249,488 股，认

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未明确认购股票数量区间。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借款。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发行的下限，以及谢晓华承诺认购股票数量

区间的下限，承诺的区间上下限应与拟募集的资金金额相匹配；（2）星野投资

目前的股票质押情况、质押资金的主要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设定的预

警线和平仓线、星野投资实际财务状况、其他债务情况和清偿能力，说明其是

否存在质押平仓风险或者债务逾期，是否制定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3）

结合谢晓华的财务状况，说明其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资金来源是否合法

合规，是否涉及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的比例安

排及筹资计划、偿还安排；是否拟以本次发行的股份质押融资及相应金额，如

是，请说明如何防范因股份质押导致的平仓风险；（4）谢晓华确认定价基准日

前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并出具“本次发行完成后六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的承诺。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对（1）（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发行的下限，以及谢晓华承诺认购股票数量区间的下限，承诺

的区间上下限应与拟募集的资金金额相匹配； 

【发行人说明】 

一、谢晓华女士承诺本次认购金额下限为 3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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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晓华女士，谢晓华女士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其认购股票数量下限为 61,349,694 股，认购金额下限为 30,000.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9 月，认购对象谢晓华女士签署《关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数量及金

额的承诺函》，其对于认购股票数量下限和认购金额下限等承诺如下： 

“本人认购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含本数）。

本次认购数量下限为认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含本数）除以

最终发行价格（4.89 元/股）计算得出，数量不足 1 股的余数作取整处理，即认

购数量不低于 61,349,694 股（含本数）。 

如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派发现金股利等除权、除息事项或因深交所、中国证监会要求等其他

原因导致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以及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人

认购的股份数量、认购资金金额将做相应调整。” 

综上所述，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关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

数量及金额的承诺函》，谢晓华女士承诺认购股票数量下限为61,349,694股、上

限为102,249,488股，承诺认购金额下限为30,000.00万元、上限为50,000.00万元。 

二、谢晓华女士承诺本次认购区间与拟募集资金金额相匹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

本次认购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晓华女士，谢晓华女士全额认购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认购方。因此，根据谢晓华女士签署及出具的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关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数量及金额的承诺

函》，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下限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下限为61,349,694股，谢晓华女士承诺本次认购区间与发行人拟募集资金金

额相匹配。 

（2）星野投资目前的股票质押情况、质押资金的主要用途、约定的质权

实现情形、设定的预警线和平仓线、星野投资实际财务状况、其他债务情况和

清偿能力，说明其是否存在质押平仓风险或者债务逾期，是否制定维持控制权

稳定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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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说明】 

一、星野投资股票质押情况 

⁷ 2023 3 31 ，星野投资持有公司 80,127,735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21.73%。星野投资合计已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 62,900,000 股股份，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8.50%，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5%。 

1、质押资金的主要用途、设定的预警线和平仓线情况 

⁷ 2023 3 31 ，星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质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期限 借款人 

借款余额 

（万元） 
资金用途 预警线 平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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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根据星野投资（乙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甲方）

签署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2020 年佛集最高质字第 003 号）和《最高额权

利质押合同》（2020 年佛集最高质字第 0501 号），关于质权实现情形的主要约定

如下： 

第七条 质权的实现 

一、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

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或者发生主合同项下危及乙方债权的情形导致乙方

行使担保权利的，乙方有权处分质押权利。 

二、本合同《质押权利清单》记载的或双方另行约定的质押权利的价值

（下称“暂定价值”），均不表明质押权利的最终价值，其最终价值为乙方处分

质押权利所得价款在扣除各项税费后的净额。 

若以质押权利抵偿乙方债权的，上述暂定价值并不作为质押权利抵偿乙方

债权的依据，届时质押权利的价值应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或依法公平评估确定。 

三、乙方实现质押权利所得价款，在支付变卖或拍卖过程中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保管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税费等）后，优先用于清偿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剩余价款退还甲方。 

四、甲方与债务人为同一人的，乙方可以对甲方的质押权利之外的财产申

请强制执行，且不以放弃质权或先处分质押权利为前提条件。 

五、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作为或不作为）妨碍乙方实现质权。 

六、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

否有效、乙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

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甲

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

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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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果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低于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

余额，在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则甲方承诺，

其向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张（包括预先行使）代位权或追偿权，不应使乙方

利益受到任何损害，并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清偿优先于甲方代位权或追偿权

的实现。 

具体而言，在乙方债权未被全部清偿前， 

（一）甲方同意不向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张代位权或追偿权；如因任何

原因，甲方实现了上述权利，则应将所获款项优先用于清偿乙方尚未获偿的债

权； 

（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如有物的担保，甲方同意不以行使代位权为由或

任何其他原因对该担保物或其处分后所得价款提出权利主张，上述担保物及所

得价款应优先用于清偿乙方尚未获偿的债权； 

（三）若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为甲方提供了反担保，则甲方基于上述反担

保而获得的款项应优先用于清偿乙方尚未获偿的债权。 

八、如果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且

甲方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则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债务人因返还

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主合同被解除，则甲方对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

继续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九、甲方已充分认识到利率风险。如果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的

利率政策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息方式，导致债务人应偿还的利息、

罚息、复利增加的，对增加部分，甲方也承担担保责任。 

十、除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外，债务人对乙方还负有其他债务，甲方同意由

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指定债务人清偿债务的顺序；同时，甲方进一步同意乙

方有权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划收债务人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中的人民

币或其他币种的款项用于清偿任何一笔到期（含提前到期）债务。甲方的担保

责任不因此发生任何减免。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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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星野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签署的《最高额

权 利 质 押 合 同 》（44100720210000192） 和 《 最 高 额 权 利 质 押 合 同 》

（44100720210001496），关于质权实现情形的主要约定如下： 

第九条 质权的实现 

1、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质权人有权行使质权。质权人可以直接将出质权

利兑现或变现，或者与出质人协议以出质的权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出质

权利的价款优先受偿。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

人可以选择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或者费用等： 

（1）任一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期限届满”包

括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以及质权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

同的约定宣布主合同项下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2）债务人、出质人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出现其它解散

事由； 

（3）债务人、出质人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或者裁定和解； 

（4）债务人、出质人死亡、被宣告失踪或者被宣告死亡； 

（5）出质权利被申请撤销、申请宣告无效、异议、诉讼、仲裁、查封、冻

结、监管或者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6）出质人未按质权人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7）出质人违反本合同项下义务； 

（8）其他严重影响质权实现的情形； 

（9）质权人与出质人采取任何方式约定的出质人应履行担保责任的其他情

形。 

2、用于出质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

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合同项下债权到期的，质权人有权兑现或者提货，并以兑

现的价款或者所提取货物的变现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3、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

证担保的，质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物的担保人的（含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

质权人有权就其中任一或者各个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质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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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全

部或部分债权。 

4、如出质人为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且债务人同时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

物的担保，质权人放弃该担保物权、担保物权顺位或者变更担保物权的，出质

人同意继续按本合同约定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该担保物权”指债

务人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物的担保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5、出质人以本合同项下的出质权利为债务人与质权人之间存有的包括但不

限于本合同项下的数笔债务提供担保，且出质权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所清偿的债务及抵充顺序，由质权人确定。 

6、质权人依据本合同行使质权时，出质人承诺按质权人的要求予以积极协

助，以使质权人尽快实现其质权。出质人不得设置任何障碍（包括来自任何第

三方的干预），或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或迟延质权人根据本合同行使质权的任何行

动。 

7、出质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主合同项下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的，出质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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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事先规定有兑现或提货日期的权利出质的，如果该项权利的兑现或

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甲方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提货，并将

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甲方认可的第三

人提存，提存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因不能及时履行债务致使出质权利被人民法

院查封、扣押的，甲方有权自查封、扣押之日收取出质权利的天然孳息或法定

孳息，该等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应当用于先行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剩余的用

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向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提存。 

四、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提前处分出质权利，并从处分所得价

款中优先受偿： 

1.依据主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解除主合同的； 

2.依据主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应当提前履行债务的。 

五、若被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非典型担保），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亦无论该

等担保是人的担保还是物的担保，乙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担保的任何影

响，不以甲方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为前提，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当

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或者发生本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利的

情形，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全部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行使其

他担保权利。 

六、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担保物权顺位或者变更担保物权的，其他担保

人（及/或乙方）承诺仍然承担担保责任，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

使均不受影响。 

七、乙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本合同项下的出质物为存单或国债的，甲方

于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到期或提前到期当日，有权直接解付本合同项下的

任一质押存单或国债以实现债权。对于超出甲方实现债权部分的金额，甲方应

向乙方返还。 

（4）王季文 

根据星野投资（乙方）与王季文（甲方）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星野质

押 202201 号），关于质权实现情形的主要约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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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方在以下情形发生时均可独立行使其质押权： 

1.债务人违反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违反其任何声明及承诺时； 

2.乙方从事任何行为危及标的公司的股票价值的； 

3.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较本合同签订时恶化或可能发生清算、破产、解散、

重新组合、停业、终止营业、整顿，从而危及乙方所持股票价值的； 

4.乙方未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擅自转让标的股票或对标的股票设置担保的； 

5.乙方有其他违反本合同之约定或其他声明及承诺的情形出现。 

二、星野投资实际财务状况、其他债务情况和清偿能力，是否存在质押平

仓风险或者债务逾期 

（一）关于财务状况、其他债务情况、债务逾期情况和清偿能力的分析 

星野投资 2021 年度及 2022 ᵇ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2022 12 31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726.06  33,290.96 

其中：流动资产 11,985.38  23,699.98 

                非流动资产 5,740.68  9,590.97 

负债总额 7,331.08  21,422.09 

所有者权益 10,394.98  11,8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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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股份市值为 10,816.19 ，持有市值超过星野投资负债总额规模，因此，

星野投资具备较强的债务清偿能力，不存在重大的财务风险。 

根据星野投资《企业信用报告》，并经检索信用中国和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平台，星野投资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债

务逾期情况。 

综上，星野投资整体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债务清偿能力，不存在债

务逾期情况或重大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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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上述股份质押外，星野投资还存在向自然人王季文质押股份数量 590

万股，该部分股权质押未设置预警线和平仓线，系为蔡耿锡个人借款提供的担

保增信措施。其中，质权人王季文系上市公司厚普股份（300471）的实际控制

人，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与蔡耿锡先生系朋友关系，蔡耿锡先生具备该部分

个人借款的偿付能力（有关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耿锡和谢晓华的具体财务状况参

见本问询函回复问题 1、（3）的相关回复内容），相关个人借款不存在重大违约

风险，因此，该部分股权质押因债务违约而出现被债权人处置的风险较小。 

综上，星野投资出质发行人股权出现平仓或被债权人处置的风险较小。 

三、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制定相应的控制权稳定措施，具体如下： 

（一）设置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持续性密切关注公司股价的变动情况，并安

排专人进行日常盯市跟进，提前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并积极应对。同时，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针对股价波动预留流动性资金等，如出现股价大幅下跌的

极端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或补充担保物

等合法措施，避免控股股东所质押的公司股票出现平仓风险，维持控制权稳定

性。 

（二）本次发行是维持控制权稳定的关键措施之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耿锡、谢晓华夫妇合计直接或间接所

持发行人股份的数量将显著增加、质押比率将显著下降，同时，公司本次发行

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借款，大幅降低公司的债务风险，从而也将进一步

降低星野投资出质发行人股权出现平仓或被债权人处置的风险，对发行人控制

权的稳定性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本次发行是维持公司控制权稳定的重要措施

之一，有利于保障发行人控制权和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了以下承诺： 

1、本公司/本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按期对所负债务进行清偿并解除广东

星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野投资”）所持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徽股份”）质押的股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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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本人将持续性密切关注星徽股份股价的变动情况，并安排专人

进行日常盯市跟进，提前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并积极应对。同时，本公司/本人针

对股价波动预留流动性资金等，如出现股价大幅下跌的极端情形，本公司/本人

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或补充担保物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措施，避免星野

投资所质押的星徽股份股票出现平仓风险，以维持星徽股份的控制权稳定。 

综上所述，星野投资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相对良好的偿债能力，且信用状

况良好，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制定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因股

票质押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较小。 

（3）结合谢晓华的财务状况，说明其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资金来

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涉及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的比例安排及筹资计划、偿还安排；是否拟以本次发行的股份质押融资及相

应金额，如是，请说明如何防范因股份质押导致的平仓风险； 

【发行人说明】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关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数量及金额

的承诺函》，谢晓华女士承诺认购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下限为 30,000.00 万

元、上限为 50,000.00 万元。谢晓华已承诺拟认购资金为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星徽股份及

其关联方资金用于认购的情形。 

同时，公司披露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

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公司承诺不存在向

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通过

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谢晓华女士自有资金来源及自筹资金能力情况分析如下： 

一、自有资金 

蔡耿锡、谢晓华从事精密五金连接件业务经营超过二十年，具有一定的家

族积累和资金实力， ő≤тṮ ¡ Ἷ 2010 ווּ ₥ Ꞌᶳ

ş 

ō Ŏṧ┼ ṷ ṷṔő2021 年 7 月 2 日，蔡耿锡、谢晓华夫妇 100%持

股的星野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7,656,200 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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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28 元，股份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1.64 亿元； 

ōᵽŎṧ┼ ṷ ṷṔő2019 6 9 őтṮ ¡ ἿḂḬ 100%

Ҫẕו Ọᾬ ↕῝ἀ֞ † ᶚ Ҫ ᵿ ẕ Ṿῄ 794.11

ẕőᾐ ẕ ῺҪ῝ꜝἂῄ 6,028.37 Š 

ō Ŏṧ┼ ṷ ᵇοṔő 2015 őтṮוּ ἀ ἿḂḬ

ṷ Έⱦ ő ⱦ ו Ṿԅ ṷ Әᾐ ẕ ᶳἣᾭᵽ

ԅ ṷ Ҿἂῄ 3,120 Š őṧ┼тṮ ṵו Иџ

ṷ м ῆ őтṮ ¡ Ἷⱦ ו 2010 ᵿ Ṿ

ԅṷ ᾐ ẕ ᶳἣꜝ 4,300 ¢2010 ₦ᵽ ᾭᵽ ⱦ ו

ἂῄԅ ṷ Әᾐ Ҿᾭᶳἣ ₥ 7,420 ¢ 

综上， ᵽ ⱦẕו ṷ őᵽ ᵓ ầ

Ѱᾭᶳἣי║ Әו ᾑ╨ѕ ő тṮ ¡ ἿḂḬ 2010 וּ

Ọ ₭ ẕ ῺҪ¡ ẕה ᶳἣᾭ ṷ ᵿᶢ Ҿיᶚ ἂῄ

ה ₥ 2.98 ő ӽő蔡耿锡、谢晓华夫妇具备较强的自有资金实力。 

根据对蔡耿锡、谢晓华的访谈，考虑到家族资金计划安排，谢晓华对于本

次认购计划拟使用自有资金 2.5 亿元。´ тṮ ¡ Ἷ 2010

ווּ ₥ Ọ ᾐ ő ה ₥ᶳ Ṥ׆ ỌҠ♠

֑ ו20% ựő ӽő 2.98 ₥ ♠ Ḡḵ 2.40

₥ ő ◦ ᵽ 2010 ⅎו ᾜ ᾭ 2010

Ἢ ₥ ⱨ↑ ◦ ầ ₥ᾐ Ἢו ᾑ őי

Ἷ 2.50 ₭ ϖԀᵿ Ẇ║ ♠ ἀἂ ¢ 

二、自筹资金 

鉴于谢晓华女士承诺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下限为 30,000.00 万元、 上限为

50,000.00 万元以及谢晓华女士对于本次认购计划拟使用自有资金 2.5 亿元，针

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谢晓华女士还需自筹资金 0.5 亿元至 2.5 亿元。 

ᵓ Ӄ ₥ ő Ἷ Ọ ᶚ Ӄ ş 

（一）目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质押融资 

⁷ 2023 3 31 ，公司股本总额为 368,822,175 股，实际控制人蔡

耿锡、谢晓华夫妇通过星野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80,127,7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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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21.73%，其中非质押/冻结且非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6,563,847 股。⁷

2023 5 31 ő蔡耿锡、谢晓华夫妇通过广东星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

接持有的非质押/冻结且非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市值为 10,816.19 ，按照 40%

的质押率假设，预计可以质押融资约 0.43 。 

（二）以本次发行认购股票进行质押融资 

对于本次发行，谢晓华女士承诺认购股票数量下限为 61,349,694 股、上限

为 102,249,488 股，以截至 2023 5 31 发行人股票收盘价 6.53 /ẕ和质

押率 40%测算，假定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用于质押融资，股票质押情况具体如

下： 

项目 认购下限情况 认购上限情况 

本次发行谢晓华预计认购股数（股） 61,349,694 102,249,488 

本次发行所认购股份全部用于质押融资的股份数（股） 61,349,694 102,249,488 

股票市场价格 6.53 /ẕ 6.53 /ẕ 

质押融资金额（万元） 16,024.54 26,707.57 

预警价格（假设预警线为 170%，单位：元/股） 4.44 4.44 

平仓价格（假设预警线为 130%，单位：元/股） 3.40 3.40 

注：预警价格=质押参考股价×质押率×预警线，平仓价格=质押参考股价×质押率×

平仓线。 

由上表可知，在 40%股票质押率情况下，股票市场价格与平仓价格的差距

较大，因股票价格下跌导致质押股票平仓的风险较小，谢晓华女士通过本次发

行认购股票进行质押融资预计可以筹集 1.60 -2.67 资金。因此，依据

谢晓华女士所承诺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下限 30,000.00 万元、上限 50,000.00 万元

以及谢晓华女士对于本次认购计划拟使用自有资金 2.5 亿元测算，若谢晓华女士

使用本次发行所认购的全部股票进行质押融资已能够完全满足其所承诺的认购

资金下限需求、且基本满足其所承诺的认购资金上限需求。 

ō Ŏ ₒꜝ 

除上述较为明确的自筹资金能力，蔡耿锡、谢晓华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朋友网络，其也具备通过向亲属及朋友等进行信用

借款的能力。 

综上，谢晓华将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并结合融资成本等综合考虑进行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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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认购资金筹措安排，并可能涉及以本次发行的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情况，谢

晓华女士拟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

谢晓华女士具有相应的自有资金实力和自筹资金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是否会导致股权质押比例过高，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⁷ 2023 3 31 ，星野投资持有公司 80,127,735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21.73%。星野投资合计已质押公司 62,900,000 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78.50%。其中，已质押的 57,000,000 股股票系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增信措施，相关借款主要为并购贷款和日常经营贷款合计 2.82 ，上述贷

款主要为 2023 年中旬左右到期，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将优先偿还前

述贷款，解除相应股票质押 57,000,000 股。 

按照谢晓华所承诺的本次认购股票数量区间、以截至 2023 5 31 发

行人股票收盘价 6.53 /ẕ和质押率 40%测算，假定本次发行对象拟使用自有

资金 2.5 亿元参与认购、自筹资金优先以本次其所认购的股份进行质押融资，谢

晓华在满足其所承诺的本次发行认购资金 30,000 万元-50,000 万元区间的基础上，

并考虑募集资金到位后偿还发行人贷款从而解除部分原有股票质押情况，测算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发行后股权质押比例情况如下： 

项目 认购下限情况 认购上限情况 

本次发行谢晓华认购股份质押数量（股）① 19,142,420 95,712,099 

本次发行后谢晓华及星野投资持有总股数（股）② 141,477,429 182,377,223 

星野投资原质押股票数量（股）③ 62,900,000 62,900,000 

ѹὒ֦ꜝ Ἷᾭ ẕ ōẕŎ 

ōĩ=Ħ+ĨŎ 
82,042,420 158,612,099 

ѹὒ֦ꜝ Ἷᾭ Ϡ ōĪ=ĩ/ħŎ 57.99% 86.97% 

偿还贷款解除股票质押数量（股）⑥ 57,000,000 57,000,000 

偿还贷款后谢晓华及星野投资质押总股数（股） 

（⑦=①+③-⑥） 
25,042,420 101,612,099 

ѹὒ֦ꜝἪ Ἷᾭ 质押比例（⑧=⑦/②） 17.70% 55.72% 

注：①项中本次发行谢晓华认购股份质押数量是按照 0.5 亿元（认购下限）和 2.5 亿元

（认购上限）的融资规模，以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 6.53 元/股和质押率

40%测算需要质押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该拟质押股份数量分别小于本次认购下限数量

61,349,694 股和认购上限数量 102,249,488 股，具备可操作性。 



7-1-1-18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借款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股票质押比例较本次发行前增加。 

║ ẕ ͛ ᾭẕ Ϡ ϼὄ Ꞌ ş 

Ỳ 
 

͝ ϖԀᵿ

-ẕ

Ϡ  

͝ ϖԀᵿ

-ẕ

Ϡ  

1 ϖԀᵿ ҝ ῢᾀ ї 78.50% 78.50% 

2 

₥י ᾙẅ ϖԀᵿ Ẇẕ

ᶺ ᴧו ᶚ͡ő ᶚ͡Ἢ

ᵿ ᾙ ᴮᵿ  

78.50% 78.50% 

3 ᴮᵿ ő ҝϖԀᵿ ẕᶺ  57.99% 86.97% 

4 
ᵿ ҝИ ᾬ ₥͝ ầₒꜝ׆

ѹὒₒꜝ 
17.70%-57.99% 55.72%-86.97% 

5 ҝѹὒₒꜝő₆ӑ ẕᶺ  17.70% 55.72% 

鉴于：1、本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即将到期的有息借款，将显著优化

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而缓解

公司的债务负担，显著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因此，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对公司市值及盈利能力带来有利影响；2、上述募集资金偿还借款后

测算的股权质押主要为以 40%质押率测算，股票市场价格与平仓价格的差距较

大，因股票价格下跌导致质押股票平仓的风险较小；3、上述募集资金偿还借款

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率预计在 17%-55%左右，尚有较大的补仓

空间，出现因股票价格下跌导致质押股票平仓的风险较小；4¡͝ ϖԀᵿ

ј ő ᾬ ₥ѹὒₒꜝ őⱦẕẕᴪ¡ Έⱦ ẕ ῄ

55%-86% ő Ẇ Ꞌ őᵋ ẕ Ϡ ♠ ᾀ֚׆⁮

₱ ו90% Ϡ ᷂ ő◦ ḱеᶳ׆ ẕ ͝ ѵ Λ Ꞌ 40%

ἀ ו130% ь ₭ ј ő ӽő͝ ј  őϖԀᵿ Ἢᵋ ṷ ẕ

῝ ᴙ 48.00% ᾀׅ ḱеᶳ ẕ ӗᾭ ь῝ṟőᵋ ḱ ᾨᵊ Ꞌӊ

ḳו ᵓ⁪ ő ⱦẕẕᴪ¡ Έⱦ ♠ Ọ ẕ ЯьᾭӃ֖

₥ѹὒеᶳ ₒꜝוᶚ ϴ ь᷄ ¢ 

， ő ᵷ 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借款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股票质押比例较本次发行前增加； Ԁőṧ┼ϖԀ Ẇẕᶺ

║ו ͛ ő ᵿ ҝϖԀᵿ ᵿ ᾬ ₥ѹὒₒꜝ ֑

ᴧῦṢ ő♠ ׅ ⱦẕẕᴪ¡ Έⱦ ẕ Ϡ ᵋ 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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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ו90% Ϡ ᷂ őִᵋ ӊ ẕ῝֞ḉ ᴙוᾨᵊ Ꞌḳ ⁪ ő

ⱦẕẕᴪ¡ Έⱦ ♠ Ọ ẕ ЯьᾭӃ֖ ₥ѹὒеᶳ ₒ

ᶚוꜝ ϴ ь᷄ ő总体来说股票质押平仓风险较小。 

另外，针对极端情况可能导致的股票质押平仓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

书中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披露，具体参见本题中关于补充披露情况的回复。 

¡ Ӄ ₥ѹὒ͛  

ō Ŏ ὒꜝּו ἀῄὃ 

͝ ₥ᾭ Ӄ ₥ῄὃő Ἷ ῄ Ӄ ₥ 0.5

2.5 őῚ ͝ 6% ōṍ ֦ꜝ ѵο῝ ōLPRŎ ḏ

Ђו50% Ŏј ₥ҝϖő ו ᶮ 300 1,500 ¢ 

ṧ┼ Ἷ ᶠו ő Ӄ ₥ ᾭϖ₥וἪ ὒꜝּו ş 

ō1ŎҪ ᵿ ẕ ᾭẕ ῺҪş║ ẕ ᾭẕ ῺҪḠ

ḵ ᾭϖ₥ѹὒ Ꞌф  ō̄ᵽŎ║ ẕ ᾭẕ ῺҪ₭ ϖ

₥ᾭ ѹḤῄὃ°ו ầ ¢ 

ō2Ŏ ὒꜝּו б ᾑ ¡ῺҪбᾭ ו Ꞌ ő Ἷ ὒ

◦ ỌṰ Ҿ ¡ӊ ᾑק ῑ ҪᶜѰᾭтṮ ᵓו ẕ

ᶚ ₭ ЯҸő ş 

1ŎṰ Ҿ şтṮ ¡ ἿḂḬ 2021 ᵇἀ 2022 ᵇἂῄᾐ

Ṱ ҾҀỌ 350 ő ῄ וּ ╫ҀỌ 100 Š 

2Ŏ ᶜѰ ꞋşтṮ ¡ ἿḂḬ Ҫ ᶜѰ Ꞌ ş 

ᶜѰ Ꞌ ᾜ ѵ῝ Ẍ  

Ҫ Ḁ 4ӘᶜѰ 1,159.69  4,390  

Ҫ 2ӘᶜѰ 799.4  980  

Ҫ 2ӘᶜѰ 386.55  1,990  

ἂῄ 2,345.64  7,360  

ş ṷ ₒꜝ ֬κקו ᶜѰ῝  4,810  

ק ᶜѰ῝  2,550  

⁷ 2023 5 31 őтṮ ¡ ἿḂḬ Ҫ ᶜѰ ѵ῝

7,360 ő ק ᶜѰ῝ 2,550 ║ϐӊ ᾑק  Š

ѵ῝ 4,810 ᶜѰו ק Ṧ ṷ ₒꜝ ו ֖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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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 ϖԀ ᾬ ₥ѹὒₒꜝἪő ṷ ѰḨ Ꞌᾀ Ḳ ő

ק ᶜѰ קϐ₆ӑ║‏ И ὒꜝּו б ₭ ϼ ᾑק

Яוּ ₥ ⱨו  ¢ 

3Ŏᵓ ꞋşтṮ ӑҪ ẕ őὒ Ḁ

◄Ἕ ẫ ṷ ōҪẕ 20%Ŏ¡ᾘ Ѹ ṷ ōҪẕ

4.41%Ŏἀ Ѹ‒ṍ ẫ ṷ ōҪẕ 2.5%Ŏő ‹ӊ ᵭἂ

ῄ 900 ő ὒꜝּו б őḱיẕ ♠ ₭ ᾑ ϼ Я

₥ ⱨ¢ 

ōᵽŎ║ ẕ ᾭẕ ῺҪϖ₥ᾭ ѹḤῄὃ 

1¡ ầῚ ş 

ō1ŎῚ ϖԀᵿ ᾭ Ẇ 2023 6 ҝő͝ ѵ Λ ꞋῚ

ϖԀᵿ Ẇו Ӄ ₥ ᵇ 6%ő͝ ᾼᵇ₅ őϖ₥ ₒꜝ

6 Ṥ Ἢ♠ ὒꜝŠ 

ō2ŎῚ 2023 7-9 ṷ ͝ ῄὃ ҝ ᾬ ₥ѹὒ ầ ₒ

ꜝő₆ӑϖԀᵿ ẕᶺ 57,000,000 ẕŠ 

ō3ŎῚ 2023 װ ᾼᵇ Ἷᾭ ᴮ 958 ẕ

2,500 ѹḤőϖԀẕ   ᵿ Š 

2¡║ ẕ ᾭẕ ῺҪוѹὒῄὃ͛ ş 



7-1-1-21 

ō1Ŏ2023 -2024 ő ѹὒ⁶ᵍ 

ϖԀᵿ  

⁷ 2023 5 31  

ẕᴪ Қ Ҫẕ   Ϡ   
ѹ ו

ϖ₥ 
Ḥ ₥ᵭ Ḥ וּ₥  

 80,127,735 62,900,000 78.50% 17,227,735 - - - 

Ἷ 0 0 0 0 - - - 

ῄ 80,127,735 62,900,000 78.50% 17,227,735 - - - 

ẕᶺ

ẆϖԀ

ᵿ ẕᶺ 

⁷ 2023 6 30 ōῚ ϖԀᵿ 2023 6 ҝŎ 

ẕᴪ Қ Ҫẕ   Ϡ   
ѹ ו
ϖ₥ō Ŏ 

ᾼᵇḤ ₥
ᵭō Ŏ 

Ḥ וּ₥  

Ħ  80,127,735 62,900,000 78.50% 17,227,735 0 

⁷ 2023 6 30 őḱеᶳ

ẕᶺ ₥ б
ѹḤő ԀḤ ᴄ 9  ר

ħ Ἷ 
ō Ẇ Ŏ 

61,349,694 19,142,420 31.20% 42,207,274 5,000 

Ĩ Ἷ 

ō Ẇ Ŏ 
102,249,488 95,712,099 93.61% 6,537,389 25,000 

ῄō=Ħ+ħ

Ẇ Ŏ 
141,477,429 82,042,420 57.99% 59,435,009 5,000 

ῄō=Ħ+Ĩ

Ẇ Ŏ 
182,377,223 158,612,099 86.97% 23,765,124 25,000 

ᾬ ₥ѹὒₒ

ꜝő₆ӑеᶳ

ẕᶺ 

⁷ 2023 9 30 ōῚ 9 ᵿ ҝ ᾬ ₥ѹὒₒꜝő₆ӑеᶳ ₒꜝ֬κו ẕᶺŎ 

ẕᴪ Қ Ҫẕ   Ϡ   
ѹ ו

ϖ₥ō Ŏ 

ᾼᵇḤ ₥

ᵭō Ŏ 
Ḥ וּ₥  

Ħ  80,127,735 5,900,000 7.36% 74,227,735 0 0 - 

ħ Ἷ 

ō Ẇ Ŏ 
61,349,694 19,142,420 31.20% 42,207,274 5,000 75 

ᾼᵇ וּ

şṰ Ҿ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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Ĩ Ἷ 

ō Ẇ Ŏ 
102,249,488 95,712,099 93.61% 6,537,389 25,000 375 

ῑ ᾜ  

ῄō=Ħ+ħ

Ẇ Ŏ 
141,477,429 25,042,420 17.70% 116,435,009 5,000 75 

ῄō=Ħ+Ĩ
Ẇ Ŏ 

182,377,223 101,612,099 55.72% 80,765,124 25,000 375 

2023 װ ᾼᵇ
ѹ

ὒ  

⁷ 2023 12 31 (Ὶ װ ᾼᵇ ҝ 958 ẕő 

͝ ⁷ 2023 5 31 ᵿ ẕ ῝ 6.53 /ẕ¡40% ő ה ₥ 2,500 ) 

ẕᴪ Қ Ҫẕ   Ϡ   
ѹ ו

ϖ₥ō Ŏ 

ᾼᵇḤ ₥

ᵭō Ŏ 
Ḥ וּ₥  

Ħ  80,127,735 15,480,000 19.32% 64,647,7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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ῄō=Ħ+ħ

Ẇ Ŏ 
141,477,429 34,622,420 24.47% 106,855,009 7,500 450 

Ẇ Ŏ/437.5

ō Ẇ Ŏ 

ῄō=Ħ+Ĩ

Ẇ Ŏ 
182,377,223 111,192,099 60.97% 71,185,124 27,500 1,650 

ῺҪẕᶺѹὒе

ᶳẕ ϖ₥ 

2025 ᵇőᵿ Έⱦ ‏ ỌẕᶺῺҪᶚ ő гѹὒẕ ϖ₥Šṧ┼ ầẕᶺῺҪẵ ő͝ ᵿ Έⱦ
ֺ ♠ῺҪẕᶺ 45,594,305ẕ¡ῺҪ῝ṟ 6.53 /ẕј őᵿ Έⱦ ֺ ♠ ҝ ẕ ϖ₥וѹὒ¢

ầ║ ẕו ῺҪẵ ᾭῺҪỌҠ͛   ¯ϖ₥ѹὒ⁶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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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2Ŏ2025 őϖ₥ѹὒ⁶ᵍ 

1ŎẕᶺῺҪו ẵᴧ 

Ħ͝ ϖԀᵿ ἀ Ꞌ ẆőϖԀᵿ Ἢ Ἷᾭ ᴮ

⁮ᾭῦ⁮ҪẕϠ ῦ‏ 32.89% 38.72%ő╫ҀỌ 30%ő ӽőṧ┼µ

ṷ Ẇẫ Υᶅ¶וẵᴧő Ἷ ‏ ϖԀᵿ ₅ 36 Ṥ б

ẆוϖԀᵿ ẕו ő ᶚ Ẇו ¢ 

ħ őṧ┼µ ṷ Ẇẫ Υᶅ¶וẵᴧő ṷ Ẇ ő

Ẇ Ҫ ϓו Ẇṷ ẕᶺőו Ẇ ҝἪ 18 Ṥ бה őᾱϖԀᵿ

⁮ᾭῦ⁮Ҫ ẕᶺ ϖԀᵿ Ἢ ‏ ᴧ 18 Ṥ ¢ 

Ĩṧ┼µ ṷ ẕᴪ¡ᴬῢṍῺҪẕᶺו ḷẵᴧ¶ᾭµ †

ṷ ẕᴪᾭᴬ ¡ῢ ¡ṍᾳẫ ῺҪẕᶺ ¶ő“֞ẕᴪῺ

Ҫᾑ ᴧẕᴪῺҪőп ᾬ ↕῝† ᶚ őו ∞ Ṥ ő

ῺҪẕᶺו бהҀỌṷ ẕᶺ Αᶳו ¢֞ẕᴪῺҪᾑ ᴧẕᴪ

ῺҪőп ֞ † ᶚ őו ∞ Ṥ őῺҪẕᶺו б

ҀỌṷה ẕᶺ Αᶳו ᵽ¢” Ἷᾭ ᴮ Ҫ ṷו ẕᶺῺ

Ҫ ḋἂ ῺҪẵᴧ¢ 

Ἷ¡тṮ ᶳЈ֬ ṷ ᴬ Ѹ¡ᴬ őṧ┼µ Ἷ Ṿἀỉṷ

ᶅ¶ו ầẵᴧᾭ ו ᵿῺҪҤ ő ֬ ṷ ᴬ ¡ῢ ¡ṍᾳẫ

ו ῦő ♠ ẕᶺו бҀỌ ⁮ἀῦ⁮ Ҫẕ ו 25%¢ 

ӽőῚ ϖԀᵿ 2023 6 ҝő ϖԀᵿ Ҫ ו

80,127,735 ẕ 2025 1 ♠ ▲ ῺҪő Ἷ ϖԀᵿ Ẇוẕᶺ

102,249,488ẕō Ẇ Ŏᾑ 61,349,694ẕō Ẇ Ŏ 2026 7 ♠

▲ ῺҪő ῺҪỌҠ ḋἂµ ṷ Ẇẫ Υᶅ¶ᾭầ ᴬῢṍῺҪ

ẕ ו ầẵᴧ¢ 

2Ŏ Ἷᾭ ᴮ 2025 ᵇῺҪ  

ἂ ẵᴧőῚ Ἷᾭ ᴮ 2025 ♠ῺҪҪ ẕ

ş 

 Ҫẕ  
ẕ  

ō ꞋŎ 

ẕ  

ō ꞋŎ 

2025 ӉἂῄҪ ẕᶺ ōẕŎ  80,127,735 80,12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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Ἷ 61,349,694 102,249,488 

ῄ 141,477,429 182,377,223 

2025 Ӊẕ ῺҪ ẕᶺ ōẕŎ 

 15,480,000 15,480,000 

Ἷ 19,142,420 95,712,099 

ῄ 34,622,420 111,192,099 

Ҫ ♠ו ῺҪẕᶺ ōẕŎ 

 64,647,735 64,647,735 

Ἷ 0 0 

ῄ 64,647,735 64,647,735 

Ὼ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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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30% 30% 

ₒꜝϖ₥ō Ŏ 27,500.00 27,500.00 27,500.00 27,500.00 27,500.00 

ῺҪᵓ ẕ῝ō /ẕŎ 6.53 7.51 5.55 8.49 4.57 

2025  

2025 ῺҪẕ  

ō ẕŎ 
4,559.43 4,559.43 4,559.43 4,559.43 4,559.43 

2025 ΈῺҪẕ  

ō ẕŎ 
4,211.33 3,662.03 4,559.43 3,239.49 4,559.43 

2025 ῺҪẕ ѹὒₒꜝ 
ō Ŏ 

27,500.00 27,500.00 25,307.12 27,500.00 20,841.16 

2025 ר ꜝ 

ō Ŏ 
- - 2,192.88 - 6,658.84 

2026  

2026 ῺҪẕ  

ō ẕŎ 
3,419.57 3,419.57 3,419.57 3,419.57 3,419.57 

2026 ΈῺҪẕ

ō ẕŎ 
- - 395.08 - 1,456.76 

2026 ῺҪẕ ѹὒₒꜝ
ō Ŏ 

- - 2,192.88 - 6,658.84 

2026 ר ꜝ 

ō Ŏ 
- - - - - 

ẸὒₒꜝἪ Ἷᾭ ᴮ  

Ҫẕ ō ẕŎ 
14,026.39 14,575.69 13,283.21 14,998.24 12,221.53 

ṷ ẕϖϠ  29.78% 30.94% 28.20% 31.84% 25.94% 

ẸὒₒꜝἪ Ἷᾭ ᴮ  

ẕ ō ẕŎ 
590 590 590 590 590 

ẸὒₒꜝἪ Ἷᾭ ᴮ  

ẕ  
4.21% 4.05% 4.44% 3.93% 4.83% 

1ş ὒꜝῄὃ͝ 2025 ἿḋἂῺҪ ầẵᴧ ▲ ј Š 

2şϖԀ ᾬ ₥ѹὒₒꜝἪő Ἷᾭ ᴮ ϖԀᵿ ֑ ו ẕᶺ

590 ẕő Ѕ ѹὒῄὃ͛ו б◦ ḱ ֑ ẕ  ẸὒŠו

3: ṥ ẕ῝ϼᴮ Ꞌ ő2025 ѹὒₒꜝἪ ᶢו ẕ ╫♠

2026 ẕ ῺҪו Š 

4ş Ἷᾭ ᴮ ו = Ἷᾭ ᴮ ϖԀ Ẇ ẕᶺ

590 ẕ/Ẹὒ еₒꜝἪ Ἷᾭ ᴮ Ҫ ẕᶺ Š 

ō Ŏ₅  

♠ ◒ӊő м ו֞⁪ Ẇ ו Ꞌ ş 

1¡ϖԀ ᾬ ₥ ѹὒᵿ ₒꜝő₆ӑеᶳ

ẕᶺἪő Ἷᾭ ᴮ Ή Ọẕ ᶚ 2,500 Ḡ

ḵₒꜝ Š 

2¡ Ἷᾭ ᴮ Ọ гῺҪ ṷ ẕᶺוᶚ 2025

ҝϖԀₒꜝϖ₥וѹḤŠ 

3¡ Ἷᾭ ᴮ ҝϖ₥ᾭ ѹḤἪő Ҫ ṷ ẕ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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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 ẕ Ϡ 26%-31% ῦō◦ ẕ῝ 30%ОᴮŎőб֑

ṷ Έⱦ ש ו Ꞌ¢ 

ő Ἷ ͝ῄὃ ҝₒꜝ ᾑѹὒő ♠ ׅ ӊ

ᾑẕ ь᷄ו ő ᵓḱ Ꞌőᵿ ᾬ

₭ Ҹᶳ᷄ו ő║ ф ϖ ầ ЯҸ ꞋוήḢ¢ 

（4）谢晓华确认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情形，并出具“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说明】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谢

晓华未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⁷ 2023 3 31 ，蔡耿锡、谢晓华夫妇通

过发行人控股股东星野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 21.73%股份。根据星野投资ᾭ

Ἷ出具的承诺并经查阅发行人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之日

期间公开披露的信息，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之日期间，

星野投资ἀ Ἷ╫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情况。 

另外，谢晓华、星野投资于 2022 年 9 月出具了《关于特定期间不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自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本

公司未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至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本公

司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减持上市

公司股票的计划。 

3、本承诺的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

本公司具有约束力，若本人/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减持情况，则减持所得全

部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同时本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的相关风险。 

【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问题（2）、问题（3）的相关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 ֞

° ¯ ¡ⱦẕẕᴪ¡ Έⱦ ẕ ᷄ °ἀ¯第五节 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风险”中补充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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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如下：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风险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股权质押风险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星野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

80,127,735 股，其中已质押股份 62,900,000 股，主要用于公司银行借款质押担保，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8.50%，质押比例相对较高。星野投资的股权

质押主要系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增信措施，质押融资取得的资金主要用

于公司收购泽宝技术及公司日常业务经营。除向农行顺德北滘支行股份质押外，

其他股票质押协议未设定预警线和平仓线。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

银行借款均处于正常偿付状态，不存在借款逾期情况，另外，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为用于偿还借款，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并降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 

（二）本次发行认购可能导致新增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风险情况 

本次发行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 亿元，谢晓华女士拟使用自有资金 2.50

亿元，同时，谢晓华女士承诺认购金额下限为 3.00 亿元、上限为 5.00 亿元，因

此，谢晓华女士存在部分使用自筹资金认购的情况，部分自筹认购资金来源可

能涉及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或本次发行所认购股份的质押。同时，由

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发行人借款，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

司结合借款期限情况计划优先偿还原涉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借款合计 2.82

，并解除相应股票质押 5,7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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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未顺利实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偿还星野投资为公司股权质押融资所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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ѹὒ，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又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安排，其质押的

上市公司股份可能面临全部或部分被强制平仓或质押状态无法解除，可能导致

公司面临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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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对（1）（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谢晓华出具的《关于本

次发行认购股份数量及金额的承诺函》；获取了谢晓华和星野投资关于本次发行

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的承诺； 

2、获取发行人股东名册，并核查了星野投资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情况及其质

押/冻结和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情况；查阅发行人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问询

函回复签署之日期间公开披露的关于主要股东股权变动的相关公告，核查星野

投资ἀ Ἷ是否存在股份交易情况； 

3、获取星野投资所持发行人股份质押涉及的合同文件等相关资料，核查星

野投资目前的股票质押情况，包括质押资金的主要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设定的预警线和平仓线等，并结合发行人股票价格情况分析平仓风险等； 

4、获取了星野投资的财务报表，了解星野投资的财务状况，分析其债务情

况及清偿能力；获取星野投资《企业信用报告》并检索信用中国和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等，了解星野投资信用状况，分析其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情

况或重大财务风险； 

5、查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并通过访谈了解发行人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 

6、查阅《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

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 

7、访谈了谢晓华了解关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及自有资金、自筹资金使用计划

等的情况，分析其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及是否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平仓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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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谢晓华承诺认购股票数量区间的下限为 61,349,694 股，认购金额下限为

30,000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下限为 30,000 万元，谢晓华女士承诺本次认购

区间与发行人拟募集资金金额相匹配。 

2、星野投资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相对良好的偿债能力，且信用状况良好，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制定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因股票质押事

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较小。 

3、谢晓华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均为合法来源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涉

及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谢晓华本次发行认购可能涉及以本次发行的

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情况，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率水平整体可控，

因股份质押而导致平仓的风险较小。 

4、谢晓华ἀ 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期间不

存在减持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并出具了相应的承诺，承诺“本次发行完

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星野投资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相对良好的偿债能力，且信用状况良好，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制定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因股票质押事

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较小。 

2、谢晓华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均为合法来源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涉

及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谢晓华本次发行认购可能涉及以本次发行的

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情况，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率水平整体可控，

因股份质押而导致平仓的风险较小。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1、谢晓华承诺认购股票数量区间的下限为 61,349,694 股，谢晓华女士承诺

本次认购区间与发行人拟募集资金金额相匹配。 

2、谢晓华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涉及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均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未来谢晓华可能会以本次发行的股份进

行质押融资，谢晓华持有的质押股份平仓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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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34.91亿元、55.23亿元、36.60

亿元和5.88亿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3.98%、36.92%、22.53%和29.60%，净利

润分别为14,915.92万元、22,733.32万元、-152,350.69万元和-2,644.47万元。

报 告期内，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28.35亿元、47.73亿元、

25.73亿元和3.18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1.10%、86.43%、70.31%和

53.98%，同期发行人通过亚马逊平台实现的收入占出口跨境电商业务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88.33%、93.40%、76.54%和53.98%，公司通过亚马逊渠道的销售集中

度较高。2021年，发行人子公司深圳市泽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

宝技术”）旗下主要品牌店铺被亚马逊以“卖家涉嫌违反亚马逊平台经营规则”

为由暂停销售，导致发行人2021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发行人在2021年末对泽

宝技术所在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6.80亿元，对期末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16亿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及对发行人的

相关影响，发行人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发行人是否存在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

销售主要渠道的可能性；（2）发行人开拓的独立站、沃尔玛、ebay等新平台

的情况及收入情况，是否存在因发行人及其控制相关主体违规行为而被暂停销

售、封号的风险；（3）结合“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发行人的应对

措施、最近一期跨境电商业务主体泽宝技术销售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发

行人是否需要进一步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及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4）结合“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发行人各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

润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下滑、大额亏损和毛利率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会

对发行人的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3）（4）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发行人律师对（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及对发行人的相关影响，发行人的应

对措施及其效果，发行人是否存在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销售主要渠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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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说明】 

一、“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及对发行人的相关影响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受跨境电商行业出现的“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公

司主要亚马逊平台销售站点被暂停销售，主要系亚马逊平台以涉及“商品或服

务的评论”等不合规原因对公司相关站点进行封禁。上述“亚马逊封号”事项

主要集中在 2021 年 6 月至 10 月，“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发行人成立应急小

组并聘请律师协助与亚马逊平台进行沟通，积极协调与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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⁷ 2023 3 31 ，亚马逊平台对于“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其所涉

及的相关条款和条件或政策未有重大调整，整体而言，除少部分销售站点系因

非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评论”等不合规的其他日常经营事项导致临时封停，并

经申诉、沟通后得以解除封禁外，其他主要被暂停销售的站点仍处于封禁状态。

受“亚马逊平台封号”事件影响，导致公司原有店铺的部分客群流失及公司部

分主要品牌无法继续在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公司目前主要使用未被暂停销售

的销售站点，同时在遵循亚马逊平台政策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并积极

开拓其他电商平台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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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针对“亚马逊封号”事件，公司积极应对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司逐步减少了对亚马逊单一平台的依赖，公司跨境电商

业务盈利情况亦呈现触底回升趋势。同时，公司在应对“亚马逊封号”事件的

过程中，更加深入的了解亚马逊平台的相关政策并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内控管理，

为公司未来继续在亚马逊平台扩展业务提供了宝贵的运营经验。  

综上，自“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亚马逊平台相关管理政策未再发生重大

变动，公司被封禁的主要站点目前仍处于封禁状态，其后公司的销售站点未再

发生大规模的封禁事件。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继续运营并加强管理未被暂停销

售的销售站点以及在遵循亚马逊平台政策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继续开

展亚马逊平台业务；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多平台、多渠道”的销售策略，通

过开拓独立站、沃尔玛、eBay 等新平台及线下渠道布局，逐步降低对亚马逊单

一平台的依赖。 

二、发行人针对“亚马逊封号”事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一）应对措施 

1、加强亚马逊平台运营的管控 

由于亚马逊平台多以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评论”等原因暂停公司销售站点，

公司结合亚马逊平台的条款和政策，积极采取措施整改并规避相关情形。 

（1）研究相关政策，加强员工培训 

自“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公司组织关键骨干人员成立专项小组，逐项

剖析研究亚马逊平台所制定的条款及政策，并持续性关注亚马逊平台相关政策

的动态。此外，专项小组还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员工针对亚马逊平台政策进行讲

解及培训，尤其对“商品或服务的评论”所涉及的政策予以重点培训。 

（2）加强监督管控，建立惩罚机制 

公司加强对相关业务流程的监督及管控，要求各层级部门负责人追溯并检

查其下属所涉及业务流程的合规性，包括完整业务流程是否符合亚马逊平台的

相关政策，是否存在被暂停销售的风险等。同时，公司建立起相应的惩罚机制，

对不合规操作的员工严格采取扣除绩效奖金等相应措施，起到监督警戒作用，

避免因员工操作失误等个人行为导致公司遭受损失。 

（3）关注评论内容，保留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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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亚马逊平台对“商品或服务的评论”具有严格的要求，公司针对评论

内容进行持续性关注，对于部分买家可能涉及违反亚马逊平台政策的评论内容

以采取如回访的方式对买家的交易背景等情况进行了解，并及时保留相关记录，

若未来亚马逊平台因“评论内容”等为由对公司采取相应措施，相关记录情况

则可作为公司未违反亚马逊平台相关政策的重要佐证之一。 

2、调整经营策略，降低对亚马逊单一平台的依赖 

除了加强对亚马逊平台运营的管控外，公司积极发展其他跨境电商平台及

线下渠道，降低公司对亚马逊单一平台的依赖度，并根据经营策略优化成本等。 

（1）推动多平台、多渠道经营策略 

发行人积极发展“多平台、多渠道”的销售策略，通过积极开拓独立站、

沃尔玛、eBay 等新平台及线下渠道布局，逐步降低对亚马逊单一平台的依赖。

发行人在北美、欧洲、中东、日本及亚太地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线下销售渠道，

并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设有本地子公司负责本地化的线下销售运营与管

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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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季度至 2023 װ ᾼᵇ公司亚马逊平台收入及其占跨境电商业

务收入的比例情况、跨境电商业务利润总额如下： 

单位：万元 

阶段 时间 
亚马逊平台

收入 

跨境电商业

务收入 

亚马逊平台

收入占跨境

电商业务收

入比例 

跨境电商业

务利润总额 

“亚马

逊封
号”事

件前 

2020 年第三季度 109,528.78 117,929.58 92.88%  10,874.86  

2020 年第四季度 170,726.12 181,839.34 93.89%  880.50  

2021 年第一季度 97,540.07 109,040.42 89.45%  4,330.93  

2021 年第二季度 70,134.52 83,493.93 84.00%  9,759.51  

合计 447,929.49 492,303.28 90.99% - 

“亚马
逊封

号”事

件后 

2021 年第三季度 13,698.93 29,624.92 46.24%  -15,961.44  

2021 年第四季度 15,863.02 35,544.22 44.63%  -84,284.13  

2022 年第一季度 17,857.17 31,817.56 56.12%  -2,705.84  

2022 年第二季度 13,711.02 32,771.28 41.84%  657.11  

合计 61,130.14 129,757.98 47.11% - 

Ἢ ᵿ

Ꞌ 

2022 װ ᾼᵇ 10,538.74 28,902.47 36.46% -1,285.87 

2022 װ ᾼᵇ 17,986.20 29,358.51 61.26% -17,593.55 

2023 װ ᾼᵇ 18,535.28 28,756.98 64.45% 1,434.48 

1、对亚马逊平台依赖度降低 

由上表可见，2020 年第三季度至 2021 年第二季度（以下简称：“亚马逊封

号”事件前）亚马逊平台收入合计为 447,929.49 万元，而 2021 年第三季度至

2022 年第二季度（以下简称：“亚马逊封号”事件后）亚马逊平台收入合计为

61,130.14 万元，较“亚马逊封号”事件前的收入下降 86.35%；“亚马逊封号”

事件前亚马逊平台收入占跨境电商业务收入比例为 90.99%，“亚马逊封号”事

件后亚马逊平台收入占跨境电商业务收入比例为 47.11%，较“亚马逊封号”事

件前的比例下降 48.22%。 

同时，公司积极发展独立站、沃尔玛、eBay 等非亚马逊平台，“亚马逊封

号”事件后非亚马逊平台收入占跨境电商业务收入比例为 52.89%，相较“亚马

逊封号”事件前的 9.01%，增幅高达 4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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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积极发展“多平台、多渠道”的销售策略，逐步降低了对亚马

逊单一平台的依赖度，并积极发展独立站、沃尔玛、eBay 等非亚马逊平台，避

免了跨境电商业务收入规模的进一步下降，应对措施效果明显。 

2、跨境电商业务收入企稳， Ҟӗרή  

一方面，从跨境电商业务收入角度看，虽然“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之后

公司跨境电商业务收入大幅下降，但在公司的积极应对下，在“亚马逊封号”

事件相关影响所带来的经营风险逐步释放的过程中，公司跨境电商业务收入规

模避免了进一步下降，收入趋于稳定。 

另一方面，从跨境电商业务利润总额角度看，自“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

公司跨境电商业务利润总额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达到低谷后，2022 年以来呈逐步

回升态势。可见，在公司积极应对下，“亚马逊封号”事件对公司的影响逐步

降低，ᵿ 2022 ꞌ ẵ ⁪ 2021 Ὼ ő2023 ᾼᵇ ꞌ

,跨境电商业务利润水平自“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逐步呈现触底后回升态势。 

综上，在公司的积极应对下，公司避免了“亚马逊封号”事件对跨境电商

业务影响的进一步加大，使跨境电商业务收入规模趋于稳定。 

三、发行人存在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销售主要渠道的可能性 

1、亚马逊平台为海外电商平台龙头，与公司业务及客户定位匹配 

亚马逊作为海外电商平台最大龙头企业及全球最大的外贸交易平台之一，

其市场份额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 Euromonitor 数据，近十年来亚马逊在北

美地区市占率稳居第一，2021 年达到 37.40%，且其与其他电商平台的差距逐渐

扩大，在市场份额上的优势愈发显著。根据 2020 年 Statista 数据显示，在美国

电商市场，75%的消费者直接选择在亚马逊平台进行购物，2/3 的消费者选择该

平台作为产品搜索的第一站；26%的全球消费者首选的跨境电商平台为亚马逊，

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 

亚马逊线上渠道份额长期稳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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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产品设计、营销、运营经验，这些都为公司未来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

销售主要渠道之一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2）公司跨境电商业务恢复和增长的市场空间广阔 

“亚马逊封号”事件并非系由于公司产品的品质、安全性或消费者投诉等

因素所导致，通过公司 2018 年-2020 年跨境电商业务所实现销售收入的增长情

况可见，公司产品深受海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消费者的喜爱，市场规模和市

场占有率在当时呈快速增长态势。 

自“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公司成立专项应急小组与亚马逊平台持续进

行沟通、协调和申诉，通过合理合法途径保障公司权益不受损害，同时对内部

问题进行自查和整改。公司在积极与亚马逊平台进行沟通及协调的同时，也深

入了解并剖析亚马逊平台实行的相关政策条款，公司通过并购法国 EURO-

TECH 公司、充分利用 EURO-TECH 旗下品牌的知名度、结合公司原有的高质

量产品和 EURO-TECH 的品牌影响力，拓展新品牌产品，并借助公司多年的亚

马逊平台运营经验，为在亚马逊平台中建立及推广新品牌并逐步占领更大的市

场份额提供保障。 

同时，受“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除了少量头部公司以外，大量中国跨

境电商公司账号遭到封禁，使原本竞争激烈的各产品市场份额得以释放，为在

“亚马逊封号”事件所剩下未被封禁账号的卖家扫清障碍，这也有助于剩下的

具有丰富经验并及时进行管理转型的卖家扩展市场份额。 

因此，亚马逊平台运营经验及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形成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亚马逊封号”事件之后也使原本竞争激烈

的各产品市场份额得以释放，形成了“剩者为王”的市场局面，有利于公司利

用这一机遇恢复及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发行人存在未来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

销售主要渠道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亚马逊平台与公司跨境电商业务较为匹配，亚马逊平台系公司

拟发展的重要电商平台渠道之一。公司在长期跨境电商业务经营及“亚马逊封

号”事件的积极应对中形成宝贵的运营经验，同时，“亚马逊封号”事件之后

也使原本竞争激烈的各产品市场份额得以释放，为如发行人一样具有丰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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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产品设计研发能力、并及时进行管理转型的卖家扩展市场份额提供了空

间，亚马逊平台具有未来继续作为公司销售主要渠道的可能性。 

（2）发行人开拓的独立站、沃尔玛、ebay 等新平台的情况及收入情况，

是否存在因发行人及其控制相关主体违规行为而被暂停销售、封号的风险；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开拓的销售平台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泽宝技术主要通过第三方平台（亚马逊、沃尔玛、eBay等国内

外知名线上B2C平台）、自营平台（独立站）及线下渠道进行产品销售，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渠道 
2022  2021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亚马逊 60,093.14  48.92% 197,236.54  76.54% 

自营平台 9,177.66  7.47% 11,854.72  4.60% 

线下渠道 35,500.86  28.90% 39,909.32  15.49% 

其他第三方平台 18,078.16  14.72% 8,702.91  3.38% 

合计 122,849.82 100.00% 257,703.49 100.00%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1 ，泽宝技术营业收入主要通过亚马逊平台实现，

该渠道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6.54%。2021年6月份以来，受“亚马逊封号”

事件影响，公司亚马逊平台渠道收入大幅下降，2022 该渠道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下降至48.92%。 

在“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公司积极推动新品牌建设并拓展独立站及

非亚马逊第三方平台渠道，采用“多平台，多渠道”经营策略，依托长期线上

运营积累形成的产品口碑、自有品牌和知识产权，重塑线上销售体系。2022 ，

公司独立站及非亚马逊第三方平台等渠道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趋势，

其中其他第三方平台的销售增长率达到107.73%，呈现较强的增长态势，公司

“多平台，多渠道”的经营策略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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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出现“亚马逊封号”事件，公司旗下部分品牌的店铺相继被暂停销售，但相

关事件并非系由于公司产品的品质、安全性或消费者投诉等因素所导致，也未

因相关事件使公司或公司控制的相关业务主体的经营受到除亚马逊平台以外的

其他第三方平台的限制。该事件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对跨境电商平台的规范

运营管理，并同时对内部问题进行自查和整改。当前，公司也更加注重平台政

策和经营风险分析、识别，在合规运营的前提下提升经营效率，与亚马逊、沃

尔玛、ebay等平台继续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 

合法合规经营和凭借产品、质量、服务去积累海外消费者的口碑和评价，

是跨境电商企业长久发展之道。在亚马逊封号事件后，公司已进一步完善内控

体系建设，并针对各电商平台的政策要求进行自查与落实，具体情况如下： 

电商平台 政策要求 自查与落实情况 
是否存在诉

讼纠纷情况 

亚马逊 

1、始终向亚马逊和我们的买家提供准确的信息 

2、公平行事，且不得滥用亚马逊的功能或服务 

3、不得试图损害其他卖家及其商品/评分或者加以滥用 

4、不得试图影响买家评分、反馈和评论 

5、不得发送未经请求或不恰当的沟通信息 

6、只通过买家与卖家消息服务联系买家 

7、不得试图绕过亚马逊销售流程 

8、在没有合理业务需求情况下，不得在亚马逊上经营多个卖家账户 

1.产品标题及描述真实准确，杜

绝一系列的误导、虚假、模糊

的描述； 

2、贯彻公平的运营原则，严禁

损害其他卖家的评分； 

3.严格实施亚马逊销售流程，仅

允许通过亚马逊官方平台的渠

道联系买家； 

4.上传的产品图片与发货产品一

致； 

5.坚持做好自身的品牌和产品为

主，增强自身运营管理水平。 

否 

沃尔玛 

一、绩效未达标 

卖家应该满足以下条件，才能避免被沃尔玛暂停账户。 

1、90天内的订单取消率（ODR）少于2%。影响订单取消率的原因

有，由卖家原因导致的订单取消、延迟运输以及客户投诉。 

2、准时交货率应高于99%。卖家应该保证在预期交货日（Expected 

delivery date）（EDD）恰准时将包裹送至消费者手中。 

3、14天有效的跟踪率高于99%。卖家必须在EDD前向消费者提供有

效的包裹物流追踪信息。 

二、违反卖家协议 

1、卖家必须要遵循沃尔玛的销售规则，禁止出售任何假冒、二手或

未经授权的商品，禁止出售沃尔玛禁售商品，包括爆炸物品、武器

等。 

2、另外，卖家应该保证不能使用不被沃尔玛允许的方式，对商品进

行营销和品牌化，例如，沃尔玛禁止包裹中包含除沃尔玛以外公司

的营销商品，同时还禁止品牌化商品。 

三、违反“Trust and Safety”条款 

在沃尔玛出售商品的卖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商品的合规性：任何违反安全法以及含有风险的商品都禁止在沃

尔玛被销售，例如，含有药物的食品，赌博产品以及未经官方许可

的婴儿商品。 

2、令人感到不适的商品：包括带有歧视、过度美化暴力、露骨信息

或图片的商品。 

3、知识产权：未经所有者授权的商品禁止在沃尔玛销售。 

四、违反平台的定价系统 

卖家必须要遵循以下两个定价规则： 

1.遵守销售行为准则，准时发

货、及时到货以及提供出色的

客户服务； 

2.按时查看账户绩效，及时反馈

处理； 

3.在商品上架之前，对产品描

述、价格和其他等信息进行审

核，确保信息无误； 

4.关注商品的售卖速度与进度，

及时补货，定时进行货架优化

调整； 

5.及时检查退货退款申请，记录

原因，迅速响应； 

6.不夸大产品性能和优势，产品

描述准确，制定合适的价格； 

7.合理规划库存，安排准确的送

达时间，避免配送 延 迟 的 发

生； 

8.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保证货源

充足，并对货源进行审核，严

格避免出售违禁商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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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您的商品也在其他电商平台出售（例如亚马逊），那么在亚

马逊上的销售价格不能低于沃尔玛上的销售。这样不仅会影响卖家

在沃尔玛上的销售情况，同时还会影响到平台的信誉。 

2、卖家不能以比平台定价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样会影响平台

上其他卖家的销售。 

ebay 

1、禁止销售复制品、赝品和未经授权的物品政策 

eBay严禁以任何形式销售低价劣质品、伪造品、仿冒品、仿制品、

管制及禁售品以及未获得有效授权的品牌商品和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的其他商品。 

2、eBay卖家交易规则 

eBay严禁以任何形式欺骗/误导买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不实/夸

大描述、炒作信用、哄抬售价、抬高运费、自买自卖、操纵搜索等

行为）。 

1.销售合规产品，杜绝销售复制

品、赝品和未经授权的产品等

明令禁止的产品； 

2.拍摄产品的真实照片和撰写自

己的物品描述，保证描述产品

和发货产品一致； 

3.制定合适的价格，保持与市场

价无重大差异。 

否 

Shopify 

1、剥削儿童：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得包含剥削或虐待儿童的材料。 

2、COVID-19：只能提供符合COVID-19相关产品销售参与规则的商

品或服务。 

3、骚扰、欺凌、诽谤和威胁：不得提供骚扰、欺凌、诽谤或威胁特

定个人的商品或服务。 

4、仇恨内容：不得使用服务宣扬或纵容基于种族、民族、肤色、国

籍、宗教、年龄、性别、性取向、残疾、医疗状况、退伍军人身份

或其他形式的歧视而针对他人的仇恨或暴力行为。 

5、非法活动：不得提供违反或促进违反经营或开展业务的司法管辖

区法律的活动的商品或服务。 

6、知识产权：不得提供侵犯他人版权或商标的商品或服务。 

7、恶意和欺骗行为：不得使用服务传输恶意软件或托管网络钓鱼页

面。不得执行损害或破坏 Shopify 或其他人（包括 Shopify 的第三方

供应商）的服务或其他基础设施运营的活动或上传或分发材料。不

得将服务用于欺骗性商业行为或任何其他非法或欺骗性活动。 

8、个人、机密和受保护的健康信息：除非得到的同意，否则不得发

布或上传任何包含个人身份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或机密信息（例如

信用卡号、机密国民身份证号或账户密码）的材料信息所属的人或

以其他方式被授权提供此类同意的人。不得使用服务来收集、存储

或处理任何受《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任何

适用的健康隐私法规或任何其他适用于处理、使用或披露的适用法

律约束的健康信息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9、受限物品：不得提供属于或看似属于受限物品的商品或服务。 

10、自残：不得提供宣传自残的商品或服务。 

11、垃圾邮件：不得使用服务传输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 

12、恐怖组织：不得提供暗示或促进支持或资助恐怖组织或成为恐

怖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 

1.严格监管货架商品内容，杜绝

上架违规内容商品； 

2.提前进行专利检索，做好专利

侵权排查；申请自有的专利，

构建专利壁垒； 

3.了解平台随时更新的政策，以

规避政策变化带来的跨境电商

平台运营风险。 

否 

Rakuten 

1、外部链接：禁止在乐天市场的店铺页面内，贴上乐天市场外部的

链接和记载URL的行为 

2、避免收费行为：禁止在店铺的网页和R-Mail中显示“用邮件、电

话、传真也可以接受订货”等，以避开系统使用费等费用为目的的

行为。 

3、所谓的樱花行为：禁止店铺相关人员发布自己店铺的评论、给用

户造成混乱、误解、困扰的行为。 

1.规范店铺工作人员行为，严禁

相关人员对店铺“刷评论”； 

2.认真审视店铺内部的流程与制

度是否规范。 

否 

在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2021年6月至10月），发行人积极加

强公司管理，⁷ 2023 3 31 ，发行人及控制的相关主体未再出现因违规行

为而被大规模暂停销售、封号的情况。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电商平台制定的销

售推广政策，诚信履行与电商平台的相关合作协议，充分关注平台政策环境变

化可能对公司后续经营的不利影响及相关风险，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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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发行人的应对措施、最近一

期跨境电商业务主体泽宝技术销售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发行人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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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Ẇ νᾺ
ҝו  

101,052.89 101,052.89 101,052.89 101,052.89 

ἂῄ 101,517.42 101,517.42 101,517.42 101,517.42 

Ὼ ϐ 

ИẆ Donati
ҝו  

- - - - 

ИẆ νᾺ
ҝו  

67,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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Ὼ Ꞌמ јő ő2022 ᵿ ᾜᾨᵿ ¯ᵟ ¡ᵟ ו°ב

ѕ ő ầ ¡ Ѱ Ә Ẳő מ⁪ Ẳᶮ

⁪ṍׅ ꞌ ¢ 

2Ŏ ᶚ 2022 ש ¡ ׅ ─ו Ẇ י ᵟᵋ

еὐ⅞б őῒ ῄὃ ¯ו ᶿỲ   °ⱳ֑ו

Ꞌбᾭ őׅ Ѱ ꞌו֞⁪ ¢ ṷ ῄ ¯ ᶿỲ

  ‏°ⱳ֑ו 2023 ϧő Ṱѻו ѰέḢ‏ ҝϖőמ‚

ῄḱб ₡ ᾀ ӑ¢ 

ő νᾺ 2022 Έ ⅎ ẵ Ѥ ⁪ ő↨ Ꞌ⁪

ј Ꞌ֑ ⁪֞Ѥ őѤ ᵇ ᶿỲ   őᵷ

ḱб ῄ 2023 ὓ₆ᾑ׆ה‏ ӑőᵿ б֑ ⅎ

Ҫ ᵰὄ Ꞌ¢ 

ō2Ŏ2022 ῄ Ὼ ϐἂ ᶳ  

1Ŏ ᶮ ὄ ő ѵ¡ ᴮ Ѹ 

ᶮ ὄ őṧ┼ eMarketer ῄ ő2026 ᴈ ѵẵ

֚8.1 ő2026 ᴈ ֚24%ő ᴈ ѵẵ

2019-2021 CAGR 22%¢₴ẫ ₭ ѷ ὄ⁶ᵍőִ ᶮ Ẇ ו

Ắ ה κҪőṧ┼ ♫ ᴘ ő Ἢ ᾀ Ự Ẇ ו Ἴ б

5%-15%¢ 

⸗⅞ᴈ ᾭ ỉ ו ᵿ ő ⸗⅞ᴈ ѵ

ẵ бᵎ Ѹוϊ⅛ , ỉ⸗⅞ᴈ ӊⱨ וּ ᵿו֞═ Ᵽῦ¢ 

2Ŏ ӊỐ ṍ ᵿ ⁶ᵍőᵿ  

ő ₒỉ ᴮ︣ו ő ỉ ṍו ῝ϠѰ ꜛ ֝▲Ố

ѵőִ וּ֣ ᶮ ῝ṟ Ḿ¡ Ἴ ⁪Ѥי ¢ⅎỌᵽ ᵿ ő

ỉ⸗⅞ᴈ ו  ҝ ¡Ѱ в┐ו   ő ᾭ ↕ ו

ᾡ őỉ ⸗⅞ᴈ ῑ ԅ ỉ ׆ ỉ ו ᾳő

ᶮ И ὄ ῝ ¢ṧ┼◄ᵇᾭ͕ őᵿ֚ ѵ ᶮ ᵓ ỉ

ו ἀẆ ő ו ᴮ⸗⅞ᴈ ѵẵ

₭ו г Ѹőṧ┼Ốầ ᾭ͕ јő2024 ỉ⸗⅞ᴈ ӊⱨ 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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ẵ ֚2.95 ő2022-2024CAGR 22%ő ᴈ ѵ(ӑ 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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ş2023 ᾼᵇм ┼ ⅎ ῄ¢ 

Ѕ♠ ◒ӊő νᾺ 2023 ᾼᵇ ꞌ ő↨

1,412.24 ő έḢ Ꞌ⁪Ựő ҝ2023 ј Ђ72.05%¢ו 

ő νᾺ 2022 ⅎ ᾥ ֚ őִ ⸗⅞ᴈ ѵ

ᾙ ἀ ѵẵ Ự őᵿ ║ϐ ᴧ ו ő ║ϐṵ

ἂ ő ׅ ⅎ Ꞌᵰὄו ᾘϖ ӑ¢ᵿ ᾼᵇ

ꞌ őⅎ Ꞌ г Ựő ῄ⸗⅞ᴈ Ҫ‏וּ ᵿ ¢ ӽ,

ᵿ 2022 ᵇ ᵓ Ẇ νᾺ ҝו ῄ Ὼ ϐő║ ἂ ¢ 

2¡ Ẇ νᾺ ҝ 2022 Ὼ ј ║ ỌҠ 

2022 ᵇм οṔϸ ỌҠ őṷ е Ẍᾙẅᵓộ

Ѱ ו ẌҠ őИӊ║ Ὼ ј ẌοṔő║ Ẍј

Ꞌ ş 

ō1Ŏ Ѱ  ὃᶳו

νᾺ ⸗⅞ᴈ ő ṷ ֑ Ѥ ő ᴿ ⅎ

¡ ẇᴿ Ѱ ₥ ő ӽṷ ‏ νᾺ ⅎו Ѹ Ѱὃᶳ

Ẇ νᾺ ҝ Ѱ ő⁷ 2022 12 31 őộ ו Ѱ

῝ 42,242.99 ¢ 

ō2Ŏ ј ו ᴧ 

ṷ ṧ┼ νᾺ ⅎ Ꞌ¡ᵿ ᾭἡẪⅎ῁ὐ⅞ᾭ

ו ᵿ ⅛őᵓεộ ו Ѱ 2023 -2027 ṥ ו ₥ ₭

ῄőИ ṷ ẫו ¡ ¡ב ⅎ י ầוб♠

Ͼ Ѱ♠ Ҫ ᵿὰ ő Ѹ Ѱ♠ ỌṪ ᾑ ῒוᶚ

őεộ ו ầ Ѱ ו 2027 Ἢ֚׆ ᴧИκҪҪ ¢ 

ō3Ŏ ו ј 

2022 Ὼ ј őṷ ᾘ ᵿו ᵇ¡ᴈ ᵿ

¡ וּ ⅎו ẵὃיᵓ ₭ ј¢ ј Ꞌ ş 

֮ 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ᴧ  

 120,346.16 149,174.28 173,789.92 189,707.13 197,618.14 197,618.14 

Ѹ  -2.04% 23.95% 16.50% 9.16% 4.1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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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Ὰ ⸗⅞ᴈ 2021 ⅎוּ ẵ ‚⁪ᵟő 20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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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Ὼ ј ő ᾘӓו┼ ő ῄו ҝϖ₥ᵭᾭ

Ϡ Ꞌ 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ᴧ  

ҝϖō Ŏ 74,864.92 90,029.32 104,739.21 114,223.71 118,787.95 119,051.06 

 37.79% 39.65% 39.73% 39.79% 39.89% 39.76% 

ҝϖ пẆҝϖ¡ ҝϖ¡ ║ᶮᾭ ᶮẅҝ¢ 

νᾺ 2018-2020 ᵇ ҝϖ ẵ ҝ Ϡ   ᴧ

¢2021-2022 ᵇ ᶿỲ   őׅ ֞ Ѱ ‚῝ őпẆ

ҝϖ¡ ҝϖ⁪ ᵇ֞ḉ ő ‚¢ 

б ῄ 2023 Ἢ ӑőṷ וּ ᵇ ầҝϖ͝ ᵇ

Ϡ ו ╫ Ϡ₅ἂ Έ Ꞌ ᴧ₭ јő ῄ 2023

Ἢ г ᴧ¢ 

ō5Ŏⅎ ᶮ  

֮ 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ᴧ  

ῦᶮ  43,473.48 50,510.78 58,740.82 64,209.46 67,007.41 66,785.20 

ş ᶮ  36,972.18 42,646.00 49,449.21 53,961.87 56,336.12 56,351.36 

    ẫ ᶮ  4,594.50 5,651.98 6,547.22 7,107.43 7,419.88 7,176.31 

    ᵿᶮ  1,632.43 1,872.73 2,348.20 2,707.68 2,800.89 2,807.01 

    м ᶮ  274.36 340.08 396.20 432.48 450.52 450.52 

ⅎ ᶮ ε+ ᶮ ¡ẫ ᶮ ¡ ᵿᶮ ᾭм ᶮ ¢ 

ԅ ő◒וּ νᾺ 2018-2020 ᵇ ῦᶮ ẵ ҝ Ϡ

  ᴧ ő2021-2022 ầᴋ   őṷ ẵ

֞ḉ ‚ő ῦᶮ Ϡ ¢ϖԀ ј ͝ ⅎ ẵὃő₅ἂ Έ

ῦᶮ Ὼ Ꞌő ῄ2023 ῦᶮ ⁪ ᵇ ‚ő έḢ

Ꞌ г ¢ 

ō6Ŏ ϖ ӊ¡ ≈  

ϖԀ ј ≈ ő ◦ ϐ Ѱו ≈ ᾭ ῒᵷ

ῒΥṷ ϐו ≈ἀṪ ẘᴧ ѰἪו ≈¢ 

͝ јו ἀᾘӓő Ҫ Ѱẵ ἀ Ѱ Ꞌו ő



7-1-1-49 

ṧ┼ṷ ᵇ ѰṪ Ꞌő₅ἂẘᴧ Ѱ ῄὃּו ῄ וּ ϖ

ӊ¢ ῄ2023-2027 ϖ ӊ Ϡ 0.95%-0.43%¢ 

ō7Ŏ ϖוϼᴮ 

ϖԀ₅ἂṷ ⅎ Ѱἀ ¡ ἀҝϖᶮ ו ῄᶳ ᾭᵓ

ⅎוּ ṥ ᵇ ҝϖוẌ ₅Ịő ἂᶳ Ἢ ᴧṥ Ѱἀ

Ḩ ו őῄ ׆ה ⅎוּ ṥ ᵇ֑וᾔ¡ⅎ ꜝ

ᾭ Ḥꜝ ᾭי ῒᵭ¢ ј ₥ Ϡ 14.91%-16.37%¢ 

ō8Ŏ  

ṧ┼ ј₅Ịῄ ӊő2023ה -2027 1.63%-5.94%¢ 

ō9Ŏ  

2022 ᵇ Ὼ ј п WACCῄ őῄ ו

15.58%-15.68%¢ 

ō10Ŏ ₥ ј 

ṧ┼ ṥ ┼ő2022 ᵇ Ὼ ј Ẍῄ וּ ᵇ Ѱ

₥ Ꞌ Ѕ ş 

֮ 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ᴧ  

 120,346.16 149,174.28 173,789.92 189,707.13 197,618.14 197,618.14 

ҝϖ 74,864.92 90,029.32 104,739.21 114,223.71 118,787.95 119,051.06 

 1,960.14 8,575.13 10,241.10 11,198.88 11,744.58 11,703.67 

Ѱ ₥  -15,585.75 3,175.57 6,828.89 8,790.09 10,454.12 11,856.37 

 0.9302 0.8045 0.6951 0.6008 0.5192 3.3104 

₥  -14,497.17 2,554.77 4,746.97 5,280.89 5,428.14 39,249.41 

ἂῄ 42,763.01 

ō11Ŏ2022 ᵇ Ὼ ј ₅  

֮ ş  

 ῄ  ϐ  ₥ᵭ 

 Ħ ἂИ ᴧו₥ᵭ 101,052.89 

ᵇ Ὼ ϐ ᵭ ħ ᵇ ῄ Ὼו ϐ 67,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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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 ῝  Ĩ=Ħ-ħ ῄ Ὼ ϐἪו↨ᵭ 33,055.65 

Ѱ ṷו ῝  ĩ ᴘ ἪѸ Ѱוṷ ῝  9,187.34 

εộ Ѱ ṷו ῝  Ī=Ĩ+ĩ  4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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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0,106.16 41,648.32 28,457.84 59.41% 

在“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发行人已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风险，

并取得良好的成效，2022年以来，公司跨境电商业务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公司

未再出现“大规模封号”等风险事件，“亚马逊封号”事件导致的存货跌价风

险已在2021年度集中释放。 

2023 1-3 ，⸗⅞ᴈ 销售毛利率为39.00%， ᾘϖέḢ ѷ

ő发行人已在2023 3 对相关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进行

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期末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账面价值 计提比例 

精密五金 11,296.39  467.46  10,828.94  4.14% 

跨境电商 20,093.82  7,308.39  12,785.44  36.37% 

合计 31,390.22  7,775.84  23,614.37  24.77% 

║ ⸗⅞ᴈ ֑ᾔ2022 ἀ2023 1-3 Ӊ ϼᴮ Ꞌ ş 

ō Ŏ2022  

֮ ş  

 Ӊ₥ᵭ ϖ ῒ₥ᵭ ϖ Ὼ ₥ᵭ ₥ᵭ 

ᵭ 70,106.16 44,638.25 81,817.38 32,927.02 

ᴙ῝ ϐ 41,648.32 6,790.24 37,610.43 10,828.13 

῝  28,457.84 37,848.01 44,206.96 22,098.89 

1ş֑ᾔ ᵭ őϖ ῒ₥ᵭ ֑ᾔẆ ᵭőϖ₥ו Ὼ ₥ᵭ

֑ᾔ  ᵭŠ₥ו

2ş֑ᾔᴙ῝ ϐ őϖ ῒ₥ᵭ ЯҸῄ ῝ᾔᴙ֑ו ϐőϖ Ὼ ₥ᵭ

֑ᾔ  ᵭŠ₥ו

3ş֑ᾔ ῝ =֑ᾔ ᵭ-֑ᾔᴙ῝ ϐ¢ 

ōᵽŎ2023 1-3  

֮ ş  

 Ӊ₥ᵭ ϖ ῒ₥ᵭ ϖ Ὼ ₥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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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损失的情况。 

（4）结合“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发行人各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净利润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下滑、大额亏损和毛利率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是

否会对发行人的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说明】 

¡ᵿ Ꞌ 

自2021年6月“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发行人各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三季度 2021年四季度 2022年一季度 2022年二季度 2022 ᾼᵇ 2022 ᾼᵇ 
2023 ᾼ

ᵇ 

营业收入 58,689.50 64,609.82 58,840.63 66,720.21 58,030.52  51,490.24 46,673.86  

营业成本 45,422.34 81,300.66 41,423.46 50,938.26 45,888.02  41,177.05 32,034.00  

毛利率 22.61% -25.83% 29.60% 23.65% 20.92% 20.03% 31.37% 

净利润 -13,942.02 -148,920.58 -2,644.47 924.17 -2,128.80  -22,161.78 558.13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其中，具体就跨境电商业务和五金业务来看： 

ō Ŏ跨境电商业务情况 

ṷ ⸗⅞ᴈ 各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三季

度 

2021年四季

度 

2022年一季

度 

2022年二季

度 

2022 ᾼ

ᵇ 

2022 ᾼ

ᵇ 
2023 ᾼᵇ 

营业收入 29,444.28 34,137.29 31,774.91 32,750.05 28,765.33 29,215.04 28,742.02 

营业成本 20,007.61 53,532.46 17,755.72 21,767.71 21,460.43 23,166.82 17,531.38 

毛利率 32.05% -56.82% 44.12% 33.53% 25.39% 20.70% 39.00% 

 9,436.67 -19,395.17 14,019.19 10,982.34 7,304.90 6,048.22 11,210.64 

ōᵽŎ精密五金业务情况 

公司精密五金业务各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三季度 2021年四季度 2022年一季度 2022年二季度 2022 ᾼ  b 2022 ᾼᵇ 2023 ᾼᵇ 

营业收入 29,245.22 30,472.53 27,065.72 33,970.16 29,265.19  22,275.20  17,931.84  

营业成本 25,414.73 27,768.20 23,667.74 29,170.55 24,427.59  18,434.44  14,502.62  

毛利率 13.10% 8.87% 12.55% 14.13% 16.53% 17.24%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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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49  2,704.33  3,397.98  4,799.61  4,837.60  3,840.76  3,429.22  

ᵽ¡ầ ᵿ ὁ¡֞ᵭꞌ ἀ ὁ ḁ║ Ҫ ו

 

ō Ŏ  

Ѕ♠ ◒ӊő 2021 6 ¯ ᶿỲ°  ᵿ Ἢőᵿ ṥ

ᾼᵇ ᶳЈ 58,689.50 ¡64,609.82 ¡58,840.63 ¡

66,720.21 ¡58,030.52 ¡51,490.24 ἀ46,673.86 ő ẵ

ᵓ ő őṷ 2022 ᵽᾼᵇἪҞὓ ὁ

ⅎ῁ὐ⅞ᾭỉ ᶮ ὁ őб֑ ¯ ᶿỲ°  ׅ ⅎ

Ҫ ꜛ ᵰὄי ֞б Ꞌ¢ 

ōᵽŎ↨  

Ѕ♠ ◒ӊő2021 6 ¯ ᶿỲ°  ᵿ Ἢőᵿ ṥᾼ

ᵇ↨ ᶳЈ -13,942.02 ¡-148,920.58 ¡-2,644.47 ¡924.17

¡-2,128.80 ¡-22,161.78 ἀ558.13 ¢ᵿ 2021 ᾼ

ᵇᵿ ֞ᵭꞌ ő ṷ ¯ ᶿỲ°   ő 2021 ᵓ ν

Ὰ Ѱ ו ῄ Ὼ ϐ67,997.24 őᵓ νᾺ ֑ᾔῄ

֑ᾔᴙ῝ ϐ41,648.32 ¢ 

2022 őוּ ⸗⅞ᴈ гḢ őᵿ ꞌ ẵ ⁪2021

‚ő2023 ᾼᵇőṷ ↨ 558.13 。 ⸗⅞ᴈ

ו  ή ᾭ℮ ₥ ו ᴧᵿ őᵿ 2021 ᵇ֞ᵭꞌ Ꞌб║

Ҫ ¢ 

ō Ŏ  

2021 6 ¯ ᶿỲ°  ᵿ Ἢőᵿ ║ Ꞌ ş 

 
2021

ᾼᵇ 

2021

ᾼᵇ 

2022

ᾼᵇ 

2022 ᵽ

ᾼᵇ 

2022 װ

ᾼᵇ 

2022

ᾼᵇ 

2023

ᾼᵇ 

℮ ₥  13.10% 8.87% 12.55% 14.13% 16.53% 17.24% 19.12% 

⸗⅞ᴈ  32.05% -56.82% 44.12% 33.53% 25.39% 20.70% 39.00% 

ᵿ ἂ  22.61% -25.83% 29.60% 23.65% 20.92% 20.03% 31.37% 

Ѕ♠ ◒ӊőᵿ ℮ ₥ κҪ ᵓ ᴧő ¯

ᶿỲ°  ᵿ Ἢő⸗⅞ᴈ ṥᾼᵇ ᶳЈ 32.05%¡-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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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33.53%¡25.39%¡20.70%ἀ39.00%ő¯ ᶿỲ°  ׅ 2021

װ ᾼᵇᵿ п ֝ ⱳיᶚ ₭ Ѱ ő⸗⅞ᴈ ֞ḉ

‚ő2022 ᵿוּ ⸗⅞ᴈ έḢ ѷ ő

⁪¯ ᶿỲ°   ‚ ᵿ Ѱ ᾭ Ә

őѰ ᵓמ⁪ő║ ἂ őб֑ ⅎ Ҫ

ᵰὄו Ꞌ¢ ⸗⅞ᴈ Ҫ έḢő2023 ᾼᵇő έḢ

39.00%¢ 

综上，2022年以来公司跨境电商业务б֑ Ҫ ᵰὄ Ꞌ，精密五金业务

经营规模及盈利能力相对稳定，公司2021年出现营业收入下滑、大额亏损和毛

利率下滑的情况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发行人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的相关风险。 

【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本题涉及的相关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对亚马逊平台依赖的风险”和“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

“一、（一）对亚马逊平台依赖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一）对亚马逊平台依赖的风险 

公司主要通过亚马逊、沃尔玛、eBay等知名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线上销售。

其中，亚马逊系当前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品牌知名度、用户流量和市场

份额最高，系国内一般出口跨境电商企业的首选渠道。οṔ ṥ ，公司通过

亚马逊平台实现的收入占整个出口跨境电商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40%、

76.54%、48.92%ἀ64.45%，因此，公司通过亚马逊渠道的销售集中度较高。 

2021年下半年以来，受跨境电商行业出现的“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公

司主要亚马逊平台销售站点被暂停销售，主要系亚马逊平台以涉及“商品或服

务的评论”等不合规原因对公司相关站点进行封禁。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

日，亚马逊平台对于“亚马逊封号”事件以来其所涉及的相关条款和条件或政

策未有重大调整，整体而言，除少部分销售站点系因非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评

论”等不合规的其他日常经营事项导致临时封停，并经申诉、沟通后得以解除

封禁外，其他主要被暂停销售的站点仍处于封禁状态。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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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运营并加强管理未被暂停销售的销售站点以及在遵循亚马逊平台政策的基础

上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继续开展亚马逊平台业务，亚马逊平台为全球电商平台

龙头企业，仍是公司拟发展的重要电商平台渠道之一。 

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凸显了公司对亚马逊平台依赖的经营风险，同

时导致公司跨境电商业务规模及亚马逊平台的收入占比大幅下降、2021年度出

现大额的商誉和存货减值损失、2021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亏损。公司在“亚马逊

封号事件”后开始加强内部运营管控、采取线上多平台经营策略、加大线下渠

道推广力度、优化人员和组织结构等措施积极应对，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

日，发行人严格遵守电商平台制定的销售推广政策，诚信履行与各电商平台的

相关合作协议，在上述“亚马逊封号事件”后，发行人暂未发生大规模的封店

封号事件，自2022年开始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处于逐步恢复态势。 

综上，“亚马逊封号”事件凸显了公司对亚马逊平台依赖的经营风险，亚

马逊平台作为全球电商平台龙头，对于泽宝技术所从事的跨境电商业务影响较

大，如果未来公司无法与亚马逊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或亚马逊平台自身

经营的稳定性、业务模式或经营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或该平台所在国家或地区

的政治经济环境出现不稳定因素，而公司对亚马逊之外的其他第三方平台或线

下渠道的拓展及调整未达预期，将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3）（4）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发行人律师对（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亚马逊封号”事件的最新进展以及公司对此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发行人审计报告、

定期报告，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情况； 

2、获取发行人按季度口径的亚马逊平台收入、跨境电商业务收入和跨境电

商业务利润总额等数据，结合发行人“亚马逊封号”事件的应对措施及发行人

跨境电商业务的经营策略，分析发行人相关应对措施的效果； 

3、查阅行业分析报告等公开资料，结合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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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行人未来继续通过亚马逊作为主要销售渠道之一的可能性； 

4、获取发行人按销售渠道分类的销售收入明细表，分析发行人其他销售平

台的收入情况；查阅亚马逊、沃尔玛、ebay、Shopify、Rakuten等电商平台政策

要求，结合发行人内控情况及实际经营情况，分析发行人是否存在因相关主体

违规行为而出现被大规模暂停销售、封号的风险； 

5、查阅了发行人关于2021年ἀ2022 商誉减值的评估报告、2021年末、

2022 ἀ20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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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的情况。 

5、2022年以来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处于业绩 гέḢ态势，精密五金业务

经营规模及盈利能力相对稳定，公司2021年出现营业收入下滑、大额亏损和毛

利率下滑的情况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发行人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在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发生后（2021年6月至10月），发行人积

极加强公司管理，发行人及控制的相关主体未再出现因违规行为而被大规模暂

停销售、封号的情况，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目前不存在重大的被暂停销售、封

号的风险。 

2、发行人不存在继续受“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需要进一步大额计提商誉

减值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的情况。 

3、2022年以来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处于业绩 гέḢ态势，精密五金业务

经营规模及盈利能力相对稳定，公司2021年出现营业收入下滑、大额亏损和毛

利率下滑的情况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发行人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⁷ 2023 3 31 ，发行人“亚马逊封号”事件致使部分平台销售站点仍

处于封禁状态，旗下部分品牌的店铺在亚马逊平台被暂停销售，除此之外，发

行人及控制相关主体在开拓的新平台不存在因违规行为而被大规模暂停销售、

封号的情况。发行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电商平台制定的销售推广政策，诚信履行

与电商平台的相关合作协议，充分关注平台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对公司后续经营

的不利影响及相关风险，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问题 3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平台费分别为7.65亿元、6.93亿元、3.78亿元和

0.41亿元，同期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28.35亿元、47.73亿元、

25.73亿元和3.18亿元；发行人2020年销售平台费低于2019年，同期跨境电商

业务实现收入由28.35亿元增至47.73亿元，增幅高达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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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销售平台费的主要构成、收费标准及时点

等说明发行人2020年销售平台费低于2019年，同期跨境电商业务实现收入却大

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销售费用及

其他会计科目是否涉及会计差错调整；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是否导致发行

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发行人近一年及一

期海外销售收入所实施的具体核查/审计程序及结果，请发行人律师对（2）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销售平台费的主要构成、收费标准及时点等说明发行人 2020 年

销售平台费低于 2019 年，同期跨境电商业务实现收入却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

性； 

【发行人说明】 

2019年和2020年，公司销售平台费主要是泽宝技术使用亚马逊平台销售相

关服务，亚马逊向泽宝技术收取的交易费用，包括平台佣金、物流配送费用、

仓储费及其他。泽宝技术每个对账期从亚马逊后台调取对账单及交易明细，核

对所发生的各项平台交易费的具体内容，确认无误后确认销售平台交易费。销

售平台费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项目 费用标准 

平台佣金 
主要按商品价格进行收取，不同的商品品类收取的佣金比例不同，消费电子
类产品佣金比例为 8%-15%不等，最低销售佣金为 1 美元。 

仓储费 

按照卖家寄存在亚马逊仓库存货所占空间的日均体积（以立方英尺为单位）

收取，亚马逊官方仓储费标准因商品尺寸不同而有差异，并按时间动态调
整。 

物流费用 
包含订单处理费、取件及包装费用以及配送费，主要根据产品的标准尺寸及
重量按件收取。 

数据来源：根据亚马逊官网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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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成本。为便于对比上年数据，进行收入毛利率分析时，将2020年度主营业务

成本中的运输费用还原后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长幅度 

销售费用-销售平台费 130,246.75  76,486.53  70.29% 

泽宝技术营业收入 477,364.05 283,192.07 68.57% 

占泽宝技术营业收入的比率 27.28% 27.01% - 

根据上表显示，销售平台费系亚马逊根据销售情况收取，2020年泽宝技术

销售收入增长，销售平台费也随之增长，还原后的销售平台费增幅与销售收入

增幅相匹配，销售平台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亦基本保持一致，销售平台费的变

化具有合理性。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销售费用及其他会计科目是否涉

及会计差错调整；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是否导致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

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

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一）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发行人涉及会计核算差错及调整情况 

1、现场检查及被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报告期内，广东证监局针对公司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信息披露及财务数

据情况实施了现场检查，2021年10月11日，广东证监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星

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蔡耿锡、陈惠吟、鲁金莲、张梅生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21〕81号）（以下简称“警示函”）。警示函指出： 

“四、收入成本和销售费用核算不规范。经查，因子公司泽宝技术未正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收入成本费用核算，导致星徽股份2019年度及

2020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分别多确认主营业务收入2,550.48万元和3,771.59万元，

多确认主营业务成本1,044.7万元和1,489.25万元，多确认销售费用1,505.78万元

和2,282.34万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五条的规定。 

五、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不准确。经查，泽宝技术未严格按照公司会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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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制度关于研发项目立项后发生的费用才能资本化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于

2019年2月1日对VA-HS003研发项目3月27日立项前发生的研发费用予以资本化

核算，导致2019年年报披露的无形资产和利润多计159.51万元，研发费用少计

159.51万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四条的规定。 

六、存货核算不准确。经查，泽宝技术2019年末未计算部分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未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相关存货，导致公司2019年年报披露

的存货和利润多计104.5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少计104.5万元。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

五条的规定。”  

2、发行人整改情况 

收到警示函后，公司立即组织财务部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对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会同年审会计

师明确相关收入、成本和销售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1）2019年度财务调整情况 

1）根据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情况，泽宝技术2019年多确认收入2,550.48万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0.73%；多确认营业成本1,044.7万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0.53%；多确认销售费用1,505.78万元，占当年销售费用的1.31%，多确认的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及销售费用抵消后，对2019年净利润无影响，不会对财务报

告使用者造成重大误解，故公司未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2）根据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情况，泽宝技术2019年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及

存货核算不准确，涉及金额较小，发行人未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重要性原则，发行人采取未来适用法在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对上述事项

涉及科目进行了调整。 

（2）2020年度财务调整情况 

根据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情况，泽宝技术2020年1-9月多确认收入3,771.59

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0.68%；多确认主营业务成本1,489.25万元，占当年营

业成本的0.43%，多确认销售费用2,282.34万元，占当年销售费用的1.65%，前

三季度多确认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销售费用抵消后，对净利润无影响。在

https://baike.www.ydfam.com/item/%E9%87%8D%E8%A6%81%E6%80%A7%E5%8E%9F%E5%88%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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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编制时，发行人已对前三季度多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

销售费用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发行人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不存在会计差错情况，

不涉及会计差错调整。 

（二）关于CELLECTIONS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时点问题 

1、被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根据2022年5月5日公司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星徽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48

号）： 

“二、2021年半年报财务数据存在错报。你公司2021年半年报披露，截至

2021年6月末，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以及货币资

金项目中“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的款项总额”分别为35,205.86

万元、14,490.21万元。经查，相关财务数据实际应为27,903.82万元、11,982.46

万元，错报金额分别为7,302.04万元、2,507.75万元。公司2021年半年报中相关

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

号）第三条等相关规定。 

三、合并范围披露不完整。2019年11月22日，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泽

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宝技术）与CELLECTIONS CORP（以下简称

CELLECTIONS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柏辰签署《股份置换协议》，约定在不

进行工商变更的情况下，将CELLECTIONS公司全部权益转归泽宝技术所有。

公司在实际控制CELLECTIONS公司的情况下，未将CELLECTIONS公司纳入合

并范围并在2020年年报中进行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等相关规定。” 

2、发行人整改情况 

发行人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已组织相关责任人及证券部、财务部骨干人

员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依

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

发生。公司已组织相关责任人和财务部骨干人员就相关错漏进行讨论和排查，

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定期报告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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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性货币资金披露情况 

发行人在2021年度报告中已按照正确口径对货币资金科目进行统计披露。 

（2）CELLECTIONS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时点问题 

CELLECTIONS公司原合并日为2021年5月31日，发行人在2022年度半年报

中已将合并日变更为2020年12月31日，合并日变更后对2020年的净利润影响金

额为0元，对2021年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增加净利润8.18万元，由于金额较小，

发行人采用未来适用法，将相关影响已调整至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二、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 

根据上述情况，发行人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

不符合会计准则或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情况。 

另外， Ἷᾀῄ ō ἂᾎŎ已就发行人2022 财务报表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CAC [2023]0120Ỳ），认为发行人2022 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星徽股份

2022 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2 ᵇ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综上，公司2022 ᵇ至今的财务报表已按照正确要求编制，公司最近一年

不存在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

露规则的规定的情形。 

三、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

形的说明 

根据µ ṷ ᵿ їẫ Υᶅ¶（以下简称“《注册办法》”）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一）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二）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

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

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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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的除外； 

（三）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四）上市公司ᾑ 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六）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 

针对上述逐条分析如下： 

（一）根据对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报告和相关文件，

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二）根据 Ἷᾀῄ ō ἂᾎŎ已就发行人2022 财务

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CAC [2023]0120Ỳ），认为发行人2022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星徽股

份2022 12 31 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2 ᵇ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行人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三）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及一期没有受到中

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一年及一期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因

此，发行人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四）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因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因此，不存

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五）根据发行人披露公告，结合深交所网站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

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的查询结果显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

不存在严重损害发行人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因此，发行

人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六）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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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发行人近一年及一

期海外销售收入所实施的具体核查/审计程序及结果，请发行人律师对（2）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对发行人境外收入核查情况】 

2022 ᵇ和2023 1-3 ，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180,212.28万元和

37,863.52 ，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6.66%和81.12%。发行人境外销

售收入包括跨境电商业务收入和五金类业务收入，其中，跨境电商业务收入是

发行人境外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一、针对跨境电商业务收入核查情况 

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经营主体主要为子公司泽宝技术，报告期内，泽宝技

术主要采取线上 B2C 模式进行销售，即通过在境外电商平台开立店铺的方式向

个人消费者销售，因此境外电商平台的数据真实性及准确性至关重要。目前，

发行人主要在使用的电商渠道平台包括亚马逊、沃尔玛、ebay、shopify 等，均

为国际市场上知名度高且声誉良好的大型企业，以上平台所对应的商家数据具

有强有力的公信力。 

（一）针对跨境电商业务境外收入情况，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在内部

事项方面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关键管理人员，了解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中销售收入的结算

流程和规则，以及发行人销售收入的核算方法；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了解

销售收入的具体构成，分析销售收入的变化原因；通过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

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后，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

为发行人已建立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且得到有效运行。 

2、对跨境电商业务的销售订单执行穿行测试，了解亚马逊、沃尔玛、ebay、

shopify 等店铺的运作和数据传导方式，判断发行人对线上业务的账务处理是否

合理。从穿行测试结果来看，发行人的业务模式与前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抽样检查泽宝技术发货至各电商平台仓库的出库单、装箱单、报关单等，



7-1-1-65 

并检查货运公司送货单，确定物流运输的真实性。在了解泽宝技术物流基本情

况后，针对 2022 ᵇἀ 2023 ᾼᵇ的情况，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进一

步对物流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测试，ᶳЈ随机选取 383 Ϣἀ 180 Ϣ业务订单进

行物流穿行测试，核对出库单、指令号、报关单、装箱单等，确认货物从国内

仓库运输至国内海关的单据记载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同时，对上述物流业务继

续穿行至货物到达国外海关后再运至电商平台仓库的单据流转情况，通过核对

海关提单、承运单及送货单等，确认相关业务单据记载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经

核查未发现重大异常。 

4、根据电商平台的结算规则，一般为 7 天或 14 天为一个结算期间，保荐

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抽取了电商平台应收账款收款记录与银行收款回款记录中

的金额、付款方名称等信息进行核对，检查电商平台资金的回收情况。2022

ᵇ共抽取并核对了 1065 笔电商平台应收账款的回款信息，核对应收账款金额共

计 17,030.93 万元；2023 ᾼᵇṾҽ ИỸᵓ 360 Ϣ♩Ἴ ꜝήוꜝ

őỸᵓ ꜝ₥ᵭṾῄ 2,655.71 ，上述应收账款已基本收回，未见

重大异常。 

5、抽取线上线下客户的期后回款数据，检查期后回款情况。保荐机构偕同

申报会计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其中，2022 末选取了 138 个客户/渠道进行

期后回款数据检查，上述客户/渠道期末余额合计6,415.58万元，占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的 84.72%；΅џ₅Ị ꜝ Ἢήꜝ 76.19%，未见重大异

常。 

6、VC 业务核查。VC 业务与国内的京东自营极为相似，亚马逊直接向商户

采购货物，亚马逊购入货物后在平台上销售，货物的所有权归亚马逊所有，货

物销售后除非质量问题，责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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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增线下客户情况。获取主要客户的营业执照，购销合同/订单、出库单、

发票等资料，核查客户的真实性。对主要线下客户进行函证，核实收入及应收

账款情况。 

（二）针对跨境电商业务境外收入情况，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在外部

事项方面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登录亚马逊电商平台店铺后台导出交易记录，

将电商平台后台的交易记录与发行人线上销售业务的财务记录进行核对，确认

数据的匹配性。具体而言，通过抽查泽宝技术业务量较大的平台店铺所导出全

年 Date Range Reports/shipment 数据（即电商平台账单/订单）与财务账面收入进

行核对，2022 ᵇἀ2023 ᾼᵇᶳЈỸᵓ ₥ᵭ Ϫ27,927.55 ἀ

5,1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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Ѹ ν♅Ὰ ṷ  546,793.50 534,791.92  12,001.58  

如上表，部分子公司账面出口金额与电子口岸导出数据存在差异，存在的

差异经分析、核实，确认主要系由于在报告期末发行人入账时间与海关确认的

出口时间存在少量时间性差异所致，经核对未见重大异常。 

同时，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抽取部分电商平台店铺，将其发往电商平

台仓库的发货数据与电商平台仓库的收货数据进行核对，分析合理性，具体来

说，从境外业务最大的美国、德国和日本抽查八个渠道的当期数据进行核对，

2022 ᵇ核对金额 10,040.95 万元，占泽宝技术当期营业收入的 8.18%，经分

析核对未见重大异常。 

3、登录发行人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抽查部分商品的销售情况与发行人

账面进行核对，分析合理性，针对 2022 ᵇ的情况共记录 40 种商品在销售页

面显示的 Ratings（即有效评论数量），将 Ratings 与公司实际销售情况进行匹配，

实际销售情况均大于 Ratings，总体合理。 

4、针对发行人部分存货存放在亚马逊仓库的情况（2022 末，泽宝技术

账面亚马逊 FBA 仓库存货余额为 6,126.35 万元；2023 3 ő νᾺ

FBA ьⱳ֑ᾔ ᵭ 5,066.11 ），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从亚

马逊平台导出库存记录（即 Daily inventory history（库存明细表））与发行人账

面库存记录进行核对，核对范围为所有亚马逊仓库，经核对未见重大异常。 

5、针对跨境电商业务系统对2022 度数据实施IT系统测试，聘请IT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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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数据测试方法，登录并调阅分析了2023 ᾼᵇ相关数据，经核查认

为发行人系统数据合理、有效，未发现异常。 

二、针对精密五金业务境外收入，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的

核查程序： 

1、向发行人管理人员了解发行人精密五金业务的销售流程和收入确认政策，

分析其销售及收入确认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对精密五金业务境外主要客户进行背景调查，通过查询官方网站、公开

信息等对公司主要境外客户的基本信息进行核查，分析发行人主要客户与发行

人交易数据的合理性； 

3、访谈发行人主要境外客户，了解双方的合作模式、合作历史、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合同履行情况等，确认其与发行人

交易的真实性。按照交易金额规模选择了 3 家境外主要客户进行访谈，访谈境

外客户 2022 销售金额为 21,681.67 万元，占 2022 年精密五金业务境外销售

总额的 35.86%。通过对境外客户的访谈核实相关情况，未见重大异常； 

4、对主要境外客户执行函证程序。保荐机构偕同申报会计师从销售收入、

应收账款等维度选取境外客户进行函证，2022 ᵇṾỜ † ₥ᵭ ℮ ₥

⅞ ו 63.40%¢结合相关客户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

银行回单等支持性资料，核查其销售真实性，经核对未见重大异常。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境外销售收入具

有真实性。 

【中介机构针对上述问题的核查程序】 

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销售平台费明细表，结合 2020 年以

来收入准则变化情况，分析跨境电商收入与销售平台费的匹配合理性； 

2、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年度报告、交易所及证监局出具的监管措施及

发行人的整改情况，了解发行人针对其中会计核算不规范的整改措施，核查是

否存在会计科目涉及会计差错调整的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是否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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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规定的情形； 

3、结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逐条分析

发行人是否存在不符合的情况。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20 年度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运输费用作

为合同履约成本，由原销售费用核算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核算，按照一致口径

还原后，发行人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销售平台费与销售收入基本匹配，不存

在异常情况。 

2、发行人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会计准

则或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情况。 

3、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律师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述审计报

告，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会计

准则或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情况； 

2、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注册办法》第十一条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

形。 

 

问题 4 

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多起未决诉讼，主要为发行人与供应商的货款纠纷。

此 外 ， 发 行 人 及 其 境 内 外 控 股 子 公 司 受 到 多 次 行 政 处 罚 ， 其 中 PUBLIC 

FINANCES DIRECTORATE GENERAL（法国公共财政总局）向子公司Sunvalley(HK) 

Limited 出具税款缴款通知，要求补缴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的 VAT 税

款以及罚金，共计 495.0891 万欧元（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汇率折算为人民

币 3,973.09 万元）。截至目前，上述税款和罚金尚未支付。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是否

对发行人的经营（尤其是境外经营、出口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相关预计

损失是否充分；（2）法国公共财政总局要求补缴税款和罚金的最新进展、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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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计划及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3）公司行政处罚事项披露是否完整及相关

事项整改情况；（4）结合未决诉讼、行政处罚内容和处罚依据，说明是否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符合《注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答》）的相关要求。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是否对发行人的经营

（尤其是境外经营、出口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相关预计损失是否充分； 

【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6 9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了结的且涉诉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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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境内诉讼、仲裁 

序

号 
案件号 主要内容 案件详情 最新进展 

1 

孙才金、朱佳佳、Sunvalley E-

commerce (HK) Limited、深圳市

亿 网 众 盈 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广富云
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恒富致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泽宝财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诉发行人星徽

股份、发行人董事蔡耿锡、发
行人董事谢晓华、发行人董事

陈惠吟、发行人董事蔡文华、

发行人独立董事周林、发行人

独立董事吴静、发行人独立董
事陈敏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件（（2021）粤 0391 民初字第

7251 号） 

2021 年 8 月 6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依约为其办理股份限售
解除，已构成故意共同侵权，

孙才金、朱佳佳、Sunvalley E-

commerce(HK) Limited、深圳市
亿网众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广富云

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恒富致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泽宝财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同作为原告

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起诉星徽股份、蔡耿锡、

谢晓华、陈惠吟、蔡文华、周
林、吴静、陈敏。 

Ħ ╨ͼϓṔ ᾱ † ¡ ỉ ῆ₅ט

ṷ ᶳṷ Υ ₆ӑ Ṕ ҪϓṔ ẕᶺ
֖ ₆ӑו ῆט И ¢ 

ħ ╨ͼϓṔ ᾱ Ṕ ֣ ѹ ᾭ ₆ӑẕᶺ

Ṧ Ṕ ҝו ō͝ 4ύ LPR וЂ ŎṾῄ
Ϫ 14,834,192.95 ¢ 

Ĩ ╨ͼϓṔ ֣Ҥ֬ϖ͡ е͡  ᶮ¡κ ᶮ¡

κ ֬κᶮőИ ֣ ѹ Ṕ ϖ͡ ӊו ᶮ¢ 
ῄ 2021 8 6 ő Ϫ

14,834,192.95 ¢ 

尚未结案 

2 

Sunvalley E-commerce （ HK ）
Limited 与 星 徽 股 份 的 案 件

（（2021）粤 03 民初 98 号） 

2020 年 11 月 20 日，因原告认

为被告未按照《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协议》支付现金对

价款，Sunvalley E-commerce

（HK）Limited 向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星徽股份。 

Ħ ᶅ ϓṔ Ṕ Ḥẕ ₥ᵓ῝ꜝ

Ϫ 5,311.90 Š 

ħ ϓṔ͝ ᶳ Ḥ Ḥꜝ ₥ő 2018
12 28 ϖ Ḥ ő ῄ 2020 11 20

Ϫ 19,202,518.5 Š 

Ĩ ᶅ ϓṔҤ֬ Ṕ ϖ͡ ӊו ᶮ 55 Š 
ĩϖ͡ו ᶮ¡κ ᶮ ϓṔҤ֬¢ 

一审做出民事

判决支持部分
原告诉求，星

徽股份已上

诉、尚未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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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亮仕达科技有限公司与深
圳邻友通、泽宝技术的案件

（（2022）粤 0306 民初 54

号） 

2021 年 10 月 18 日，因原告认

为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深圳亮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向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起诉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 

Ħ ᶅ ϓṔ Ṕ Ḥᾔꜝ 2,126,316.33 Š
Ṕ Ḥ Ḥᾔꜝ ₥ 12,608.21 ¢ ἂ

ῄş2,138,924.54 ¢ 

ħϖ͡ ᶮ ϓṔҤ֬¢ 

ӊ

╨ Ҫеᶳ

Ṕ ő

Ṕ ő尚

未结案 

4 

东莞市天翼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与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丹

芽科技案件（（2021）粤 0309

民初 19112 号） 

2021 年 11 月 19 日，因为原告
认为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

东莞市天翼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
院起诉深圳邻友通、泽宝技

术、丹芽科技。 

Ħ ϓṔ Ḥᾔꜝ 4,099,139.11 Š 
ħ ϓṔ Ḥ ₥ 819,827.82 Š 

Ĩ ϓṔ Ḥҝ ⱳ֑῝ 3,778,638.96 őИ Ḥꜝ

Ἢ ᾔ Š 
ĩ ϓṔ Ḥ к ⱳ֑῝ 4,586,805.87 őИ Ḥ

ꜝἪ к Š 

Ī ϓṔ Ḥ Ṕⱳ֑ьӔᶮ 1440 / ō
ῄ Ḥ ᾔ ŎŠ 

ī ϓṔ Ḥ ṔϖԀ ו ᶮ40,000 ᾭκ ֬

κᶮŠ 

ĬϓṔᵽ¡ϓṔ ᵓϖ͡ Ҥ֬ ֣ ѹ Š 
ĭϖ͡ ᶮ ϓṔҤ֬¢ 

ӊ

╨ Ҫеᶳ
Ṕ ő

ő尚

未结案 

5 

TCL 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
司与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

SKL 案件（（2021）深国仲涉

外受 5702 号） 

2021 年 11 月 5 日，因申请人

TCL 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

司认为被申请人深圳邻友通、

泽宝技术、SKL 未履行采购合
同义务，TCL 家用电器（中

山）有限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

院申请仲裁。 

Ħ й╨ϓ ᾱ Ḥᾔꜝ Ϫ 639,749
Š 

ħ й╨ϓ Ή ᴨ֮ ő Ḥᾔꜝ

Ϫ6,360,366.40 Š 

Ĩ й╨ϓ ѹ ᾔᵷѰ ьӔו
ᶮי Ϫ 432,138.59 Š 

ĩ й╨ϓ ѹ ᵷ ֟ו ᶮ

Ϫ4,157,125.50 Š 
Ī й╨ϓ Ḥ ₥ Ϫ 1,115,611.97

Š 

ī й╨ϓ Ҥ֬ϖ͡ е йᶮ ¡мѰκ ᶮ
ᾭ й Ҡ ᾭᶅ Ҡ Ѱ ᶮו Š 

已做出仲裁判

决 Ҫеᶳ

Ṕ ő
ő尚未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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Ĭ й╨ ϓ ᵓ й Ҥ֬ ֣

¢ 

6 

广东世联电器有限公司与深圳

邻友通案件（（2021）深国仲

受 5914 号-5） 

2021 年 11 月 15 日，因申请人

认为被申请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货款，广东世联电器有限

公司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
裁。 

Ħ ϓ Ḥ ᾔꜝ Ϫ 11,940,026.57 Š 

ħ ϓ Ḥ ₥ 2,449,358.89 Š 

Ĩ ϓ Ḥ 2 Ϫ Яѹ Ἵᶮ

ו ᶮŠ 
ĩ ϓ Ҥ֬ϖ͡ йᶮ¢ 

已作出仲裁判

决支持部分原

告诉求，尚在

执行中，尚未
结案 

7 

深圳泰克威云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
案件（（2022）粤 0309 民初

1630 号） 

2022 年 1 月 20 日，因原告认为
深圳邻友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货款、泽宝技术作为唯一

股东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深
圳泰克威云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深圳泰克威”）向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起诉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 

Ħ ᾱ Ḥ ᾔᾔꜝ Ϫ
7,249,993.43 Š 

ħ ᾱ Ḥᾜ ⱳ֑ҝ ᾔꜝ Ϫ

5,075,658.14 Š 

Ĩ ᾱ ѹ к ᾭ♠ה
Ϫ35,295,987.31 ōῄ ᶚ ᴨ֮ ₥ᵭῺ

₥ᵭᾭ Ѱҝ ₥ᵭŎŠ 

ĩ ᾱ Ḥ ₥ Ϫ 4,116,986.04
Š 

Ī ᾱ ḤᶒṰᶮ Ϫ 396,184.96

Š 
ī Ҥ֬ ӊו ᶮ Ϫ 50,000

Š 

Ĭ Ҥ֬ ӊ֬וκᶮ Ϫ

26,105.46 Š 
ĭ νᵓ ו Ҥ֬ ֣ ѹ Š 

Į Ṿ Ҥ֬ϖ͡͡ו  ᶮ¡κ ᶮ¡ṷṔ

ᶮ¡´ᴧᶮי¢ 
Ђו ἂῄ Ϫ 52,210,915.34 ¢ 

ӊ
╨ Ҫеᶳ

Ṕ ő

Ṕ
ő尚未结案 

8 

江门市恒天科技有限公司与深

圳邻友通、泽宝技术案件
（（2022）粤 0309 民初 1986

号） 

2022 年 1 月 17 日，因原告认为

深圳邻友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货款、泽宝技术作为唯一

股东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

Ħ ϓṔ Ḥ Ṕᾔꜝ 1,378,097.9 ᾭ Ḥ

ꜝ Š 

ħ ϓṔ Ḥ 275,619.58 ₥Ṧ ṔŠ 

ӊ

╨ Ҫеᶳ

Ṕ ő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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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恒天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

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

深圳邻友通。 

Ĩ ϓṔ ѹḤ Ṕ ᶮ¡мѰκ ֬κᶮיᶮ

140,625 Š 

ĩ ϓṔ νᾺ ᵓ ו Ҥ֬ ֣ ѹ Š 
Ī ϖ͡ו е ᶮ ϓṔᶚҤ֬¢ 

ő尚未结案 

9 

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与深

圳邻友通、SKL、星徽股份、

泽宝技术案件（（2022）粤

0391 民初 4209 号） 

2022 年 3 月 10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

向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起诉深圳邻友通、
SKL、星徽股份、泽宝技术。 

Ħ Ḥ Ṕᾔꜝ Ϫ 5,646,147.74 ᾭ ₥

,͝ ỉ Ѧₒ ṷвוᾔꜝ ѵο῝
Ḥ 2022 1 1 ῄ Έὒ ᾔꜝ ō ῄ

2022 3 10 Ϫ12,942.97 Ŏ¢ SKL

ᵓ Ḥᾔꜝ ו ₥ 170,499.39 ᾭ ₥
Ϫ 8,009.64 Ҥ֬ ֣ ѹ ¢ 

ħ Ḥ Ṕ ᾔוᾔꜝ Ϫ

4,423,862.33 ᾭ ₥ ,͝ ỉ Ѧₒ
ṷв֦וꜝ ѵο῝ Ḥ 2021 8 10 ῄ

Έѹὒ ϧ ō ῄ 2022 3 10

Ϫ 98,062.28 Ŏ¢ 

Ĩ ѹ Ṕϐ Ϫ 2,756,146.10 ᾭ
₥ ,͝ ỉ Ѧₒ ṷв֦וꜝ ѵο

῝ Ḥ 2022 2 26 ῄ Έѹὒ ϧ

ō ῄ 2022 3 10 Ϫ 3,682.52 Ŏ¢
SKLᵓ ו ѹϐ ᾭ ₥ Ҥ֬ ֣ ѹ

¢ 

ĩ ὲẕᶺἀ νᾺ ӊ ϖ ᶓ ᵓ װ
װ¡1 װ¡2 3 Ḥꜝ б ѹеᶳҤ֬ЯҸ ѹ ¢ 

Ī ϓṔҤ֬ϖ͡ е ¡κ ¡ṷ ᶮי ¢ 

ӊ

╨ Ҫеᶳ

Ṕ ő尚

未结案 

10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与深圳邻友通案件
（（2022）粤 0309 民初 3700

号） 

2022 年 2 月 23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费

用，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人民法院起诉深圳邻友通。 

Ħ ₆ӑ Ṕ ϓṔ 2021 3 5 ≤ ō Ỳ
TT-TF003Ŏ ║ µו ║ ᾭκẫ ¶ō“ ║

”ŎŠ ₆ӑ Ṕ ϓṔ 2021 5 17 ≤

ō Ỳ TT-HE011Ŏ ║ µו ║ ᾭκẫ ¶
ō“ ║ ᵽ”ŎŠ 

ӊ
╨ Ҫеᶳ

Ṕ őṷ

ő
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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ħ ϓṔ Ṕ Ḥ ║ ║ ᶮ

134.5 Š ϓṔ Ṕ Ḥ ║ ᵽ ║

ᶮ121.4 Š 
Ĩ ϓṔ Ṕ Ḥ ║ Ḥꜝ ₥

26.9 ő₆ӑἂ ₥ 26.9 ő ₥Ṿῄ

53.8 Š ϓṔ Ṕ Ḥ ║ ᵽ Ḥ
ꜝ ₥ 24.28 ő₆ӑἂ ₥ 24.28 ¢

₥Ṿῄ 48.56 Š 

ĩ ϓṔ Ṕ Ḥϖ͡ κ ᶮ¢ 

Ī ϓṔҤ֬ϖ͡ ᶮ¢ 

11 

佛山市顺德区雅富电子有限公

司与深圳邻友通、丹芽科技案

件（（2022）深国仲受 2821 号-

4） 

2022 年 4 月 22 日，因申请人认

为被申请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货款，佛山市顺德区雅富电

子有限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

申请仲裁。 

Ħ Ḥ ᾔꜝ 8,650,758.66 ő֭ ♅Ὰ

Ḥ ᾔꜝ 10,028,318.79 ő ἀ֭ ♅Ὰᵓ
ᾔꜝ 18,679,077.45 Ҥ֬ ֣ ѹ Š 

ħ Ḥ Ḥꜝ ₥ō ₥ Ḥᾔꜝ

Ϫ 8,650,758.66 ᾘ ő͝ ᶳ ῄḤő

Ḥ еᾔꜝő ῄ 2022 4 18 Ϫ
5,973,396 Ŏő֭ ♅Ὰ Ḥ Ḥꜝ ₥ō ₥

Ḥᾔꜝ Ϫ 10,028,318.79 ᾘ ő͝ ᶳ

ῄḤő Ḥ еᾔꜝő ῄ 2022 4 18
Ϫ 1,038,507 Ŏő ἀ֭ ♅Ὰᵓ

₥ō ῄ 7,011,903 ŎҤ֬ ֣ ѹ Š 

Ĩ ֭ ♅Ὰἀ ֣ ѹⱳ֑ҝ ¡Τҝ ¡
Ϫ 24,369,192.89 Š 

ĩ ᶅ ϓ ֣Ҥ֬ ᶮ 390,000 Š 

Ī ╨ ϓ Ҥ֬ йᶮ¡ṷ ᶮ¡ᴘџᶮ¡֬κ
ᶮ ¢ 

ӊ й

╨ Ҫеᶳ

Ṕ ő
ő尚未

结案 

12 

东莞市德声实业有限公司与

SKL、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
案件（（2022）粤 0391 诉前

2803 号） 

2022 年 4 月 22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东莞市德声实业有限公司

向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

Ħ SKL Ḥᾔꜝ 272,788.57 ᾭ Š 

ħ SKL Ḥҝ ⱳ֑῝ 112,924.00 őИ ḤꜝἪ

ᾔ Š 

已作出民事裁

定驳回原告起

诉 



7-1-1-76 

民法院起诉 SKL、深圳邻友

通、泽宝技术。 

Ĩ SKL Ḥ к ⱳ֑῝ 1,112,038.92 ō

ϪŎőИ ḤꜝἪ к Š 

ĩ SKL Ḥ Ṕⱳ֑ьӔᶮ 2,860 / ō
ῄ Ḥ ᾔ ŎŠ ἂῄ Ϫ

3,563,203.73 ō ϪŎŠ 

Ī ¡ νᾺ ᵓϖ͡ Ҥ֬ ֣ ѹ Š 
īϖ͡ ᶮ ϓṔҤ֬¢ 

13 

东莞市天翼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与 SKL、深圳邻友通、泽宝技

术案件（（2022）粤 0391 民初
5804 号） 

2022 年 5 月 27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东莞市天翼通讯电子有限

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起诉 SKL、深圳邻友

通、泽宝技术。 

Ħ SKL Ḥᾔꜝ 1,172,700.09 ō Ϫ

7,912,911.12 Ŏᾭ ō 2021 9 16 ͝ ỉ
ῦ Ѧ₆ ṷвו ᾔꜝ ѵο῝ 1.5ύῄ

ῄḤ ὒ ő ῄ 2022 5 18 Ϫ

304,597.62 ŎŠ ἂῄ Ϫ 8,217,508.74 ō
ϪŎŠ 

ħ νᾺ ¡ ᵓϖ͡ Ҥ֬ ֣ ѹ Š 

Ĩϖ͡ ᶮ ϓṔҤ֬¢ 

ӊ

╨ Ҫеᶳ
Ṕ ő

Ṕ ő尚

未结案 

14 

联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深圳邻友通案件（（2022）深
国仲受 3057 号） 

2022 年 5 月 20 日，因申请人认

为被申请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货款，联纲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

仲裁。 

Ħ ᶅй╨ϓ Ḥᾔꜝ 6,477,077.14 ἀ

ᾔꜝ ō Ḥ ᾔꜝ ᾘ ő͝ ỉ ῦ

Ѧₒ ṷвוᾔꜝ ѵο῝ Ђ ῄ őԅ
ϓ Έ ѹ ő ῄ 2022 5

19 ő 143,675.83 ŎŠ 

ħй╨ϓ Ḥ ₥ 1,419,295.43 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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ѵο῝ ōLPRŎῒῄ Ђו50% ῄ ő ΈḤ

ꜝ Ŏ¢ 

ħ ϓṔҤ֬ Ṕ ϖ͡ ֥ ᶮ 50,000
Š 

Ĩ ϓṔҤ֬ϖ͡ ᶮōε+мѰκ ᶮ Ŏ¢ 

ꜝ ἂῄ 1,434,779.56 ¢ 

16 

新余市顺择齐欣咨询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顺择同

欣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与星徽股份、星野投资、蔡耿

锡、谢晓华案件（（2022）粤

0391 民初 4903 号） 

2022 年 5 月 31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所持星徽

股份的股权价值减损，新余市
顺择齐欣咨询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新余市顺择同欣咨询

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向广东
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起

诉星徽股份、星野投资、蔡耿

锡、谢晓华。 

Ħ ╨ϓṔ ¡ϓṔ ¡ϓṔ ᾱ †

¡ ỉ ῆ₅ט ṷ ᶳṷ Υ ₆ӑᵽ Ṕ

ҪϓṔ ẕᶺ ֖ ₆ӑו ῆט И
¢ 

ħ ╨ ϓṔ ᾱ ᵽ Ṕ ֣ ѹ ᾭ ₆ӑẕᶺ

Ṧᵽ Ṕ ҝו ō ῄ 2022 5 20 ő Ṕ
Ϫ 3,302,946.585 ő Ṕᵽ Ϫ

739,625.824 ¢ 

Ĩ ╨ ϓṔ ֣Ҥ֬ϖ͡мѰκ ֬κᶮ 6,722 ő

И ֣ ѹᵽ Ṕ ϖ͡ ӊו ᶮ 100,000 ¢ 
ῄ 2022 5 20 ő Ϫ

4,149,294.41 ¢ 

尚未结案 

17 

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与

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丹芽

科技案件（（2022）粤 0309 民
初 8813 号） 

2022 年 4 月 6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

司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Ħ ϓṔ Ḥᾔꜝ 1,180,995.8 ᾭ ₥ 50 Š 

ħ ϓṔ Ḥⱳ֑ к ᾔ 1,471,521.86 И

к Š 

Ĩ ϓṔ Ḥ Ṕⱳ֑ьӔᶮ 40 / ō
ῄ Ḥ ᾔ ŎŠ 

ĩ ϓṔ Ḥ ᶮ 15,000 Š 

Ī ϓṔ Ḥᾔꜝ 17,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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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 ϓṔᵓϖ͡ е Ҥ֬ ֣ ѹ Š 

įϖ͡ ᶮ ϓṔҤ֬¢ 

18 

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丹 芽 科 技、泽 宝技术 案件
（ （ 2022 ） 粤 0309 号 民 初

13174 号） 

2022 年 8 月 18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Ħ ֭ ♅Ὰ ᾱ ј♅Ὰẕᶺ ṷ Ḥ

͡ᾔꜝ Ϫ 1,461,596.00 Š 

ħ ֭ ♅Ὰ ᾱ ј♅Ὰẕᶺ ṷ Ḥ

₥ 292,319.20 Š 
Ĩ ֭ ♅Ὰ ᾱ ј♅Ὰẕᶺ ṷ Ḥ

ϖԀ∑ᶴ ᵷ ӊו ᶮ 202,344.54 ōᾘӓ ᶮ

48,000 ő᷄ ֥ 154,344.54 ŎŠ 
ĩ νᾺ ᵓ֭ ♅Ὰ ϖ͡ו ꜝ Ҥ֬ ֣ ѹ

Š 

Ī ֭ ♅Ὰ¡ νᾺ Ҥ֬ϖԀ ᵿ ו еᶮ ő
ε+ִб ᶮ¡κ ᶮ¡κ ֬κᶮי¢ 

ӊ
╨ Ҫеᶳ

Ṕ őṷ

ő
₅͡ 

19 

͗ ō Ŏᴈ ṷ

¡ ν Ὰ ͡ 

ōō2023Ŏ ỉ 1127
ỲŎ 

2023 2 ő͗ ō Ŏᴈ
ṷ ϓ

¡ νᾺ ͝ ἂ ᴧ
Ḥᾔꜝő ỉΈ й

й 

Ħй╨ϓ ¡ νᾺ Ṿ ͗ ō

Ŏᴈ ṷ Ḥ ו 2,455,225.02 ᾔꜝŠ 
ħй╨ϓ ¡ νᾺ Ṿ ͗ ō Ŏᴈ

ṷ Ḥ ₥ō ῄ 2022 12 1
110,323.69 ŎŠ 
Ĩй╨ϖ͡͡  ᶮ¡͡ Ә ᶮ ϓ Ҥ֬¢ ṥ

ἂῄ 2,565,548.71 ¢ 

₅͡ 

20 

声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

深圳邻友通、泽宝技术、SKL

案件（（2022）深国仲涉外受

4561 号） 

2022 年 6 月，声源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认为被告未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向深圳国

际仲裁院申请仲裁 

Ħ ¡ νᾺ ¡SKL ֣ Ḥ ♅Ὰō Ŏ

ṷ ᾔꜝ Ϫ 2,320,542.28 Š 
ħ ¡ νᾺ ¡SKL≤ ♅Ὰō Ŏ ṷ

ⱳ֑ᵹᾙҝ 3770 Υ ᾔИ ֣ Ḥḱⱳ֑ᵹᾙᾔꜝ

Ϫ827,617.32 Š 

Ĩ ¡ νᾺ ¡SKL ֣ ѹ ♅Ὰō Ŏ
ṷ ⱳ֑ ōᶤҝ Ŏ Ϫ3,365,153.85 Š 

ĩ ¡ νᾺ ¡SKL ֣ Ḥ ♅Ὰō Ŏ

ṷ ₥ Ϫ 1,322,778.84 Š 

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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Īϖ͡ й ᶮ¡мѰκ ᶮ е ¡ νᾺ

¡SKLҤ֬¢ 

21 

声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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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Ḁ ד ᴈ

ṷ νᾺ ¡ ¡
ứ ν¡֭ ♅Ὰ¡ ♅Ὰ

ἂ ∑ᶴ͡ōō2023Ŏ

0309 Ӊ 2940 ỲŎ 

2022 10 őḀ ד

ᴈ ṷ νᾺ
͝ ἂ ᴧ Ḥᾔꜝő

Ἷ ᶅ  

① Ṕ Ḥ Ḥ Ḥᾔꜝ 333,199.62 Š 

② ֭ ♅Ὰ Ṕ Ḥᾔꜝ 1,909,910.38 ō
184,615.62 Ṕ †ᾔꜝŎŠ 

③ Ṕ Ḥ ₥ 100,000 Š 

④ Ṕ Ḥ ᶮ 35,000 Š 

⑤ νᾺ ᵓ 1¡2¡3¡4 Ҥ֬ ֣ ѹ Š 

⑥ ứ νᵓ 1¡3¡4 Ҥ֬ ֣ ѹ Š 

⑦ ֭ ♅Ὰᵓ 1¡3¡4 Ҥ֬ ֣ ѹ Š 

ĭ ♅Ὰᵓ 1¡2¡3¡4 Ҥ֬ ֣ ѹ Š 

ἂῄ 2,378,110 ¢ 

Įϖ͡ ᶮ ϓṔҤ֬¢ 

Ἷ

ᶅ 2023
2 10

͡ ¢ ₅

͡¢ 

26 

¡ νᾺ

¡͕ ¡֭ ♅Ὰ︣ᴮ∑ᶴ

͡ō Ἷ︣ ō Ŏ͡
ō2023Ŏ1023ỲŎ 

2023 4 ő

ᶅ₆ӑ︣ᴮầ ő

Ἷ ︣ᴮ й
ᾀ й 

①й╨ Ḥ ᶅ₆ӑ︣ᴮἂ ѹ₥
870,960 Š 

②й╨ Ḥ 2022 1 4 2023 3

21 ῦṰ ῒΘᶮ 133,712.72 ¡ ῒΘᶮ 43,184.67

őῒΘᶮṾῄ 176,897 Š 

③й╨ Ḥ ῚṰ 38,375 Š 

④й╨ Ҥ֬ ᵷ ӊו ᶮ 20,000

Š 

⑤й╨ νᾺ ¡͕ ¡֭ ♅Ὰᵓ Ҥ֬ ֣ ѹ
¢ 

ṥ ₥ᵭἂῄ Ϫ 1,106,232 ¢ 

‏ ͡ 2023

7 14 ▲

¢
₅͡¢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境内诉讼、仲裁 

序

号 
案件号 主要内容 案件详情 最新进展 

27 

星徽股份、泽宝技术与孙才

金、朱佳佳、深圳市亿网众盈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广富云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2022 年 1 月 7 日，因原告认为

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协议》的约定，泽宝技术在
美国、德国、法国应缴未缴的

税款应由被告承担，星徽股

ϓṔᵓ Ṕ 57,246,984.33 ᾭ ō ῄ

2022 8 31 ϖ ἂῄ 69,756,396.99 ¢

53,211,886.98 ϖ₥ 2018 1 1 ῄ
2022 8 31 Ϫ 11,808,308.95 Š

4,035,097.35 ϖ₥ 2019 1 1 ῄ

尚未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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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恒富致远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Sunvalley E-

commerce（HK）Limited、深
圳市泽宝财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股权转让纠

纷案件（（2022）粤 0391 民初
456 号、（2022）粤 03 民初

6322 号） 

份、泽宝技术向广东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起诉孙才金

等。因发行人更新诉讼请求，
发行人撤销原诉讼并重新向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

讼，2022 年 9 月 21 日，法院出
具了受理通知书。 

2022 8 31 Ϫ 701,103.71 Ŏ͝ νᾺ

ҪẕϠ Ҥ֬ ѹ őИᵓ ѹ ᵭҤ֬ ֣ ѹ őϖ

͡ ᶮ¡κ ᶮ ϓṔṾ Ҥ֬¢ 

28 

星徽股份、泽宝技术与孙才

金、朱佳佳、Sunvalley E-

commerce(HK) Limited、深圳市
亿网众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广富云

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恒富致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泽宝财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新余市顺择
同欣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新余市顺择齐欣咨询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案件
（（2022）粤 0391 民初 3239

号） 

2022 年 3 月 22 日，因原告认为
被告的过错导致泽宝技术的股

权价值减损，星徽股份、泽宝

技术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起诉孙才金、朱佳

佳、Sunvalley E-commerce(HK) 

Limited、深圳市亿网众盈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广富云网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恒

富致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泽宝财富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余市顺择同欣咨询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

顺择齐欣咨询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 

Ħ µᵿ‏ ẕᶺᾭ Ḥ ₥³Ẇ Ѱ ´¶ †ו
ᵓ῝Ὼ 1,096,455,600 Ϫō 1,530,000,000

ϪῺ 433,544,400 ϪŎőИ ϓṔ Ṕ

ὲẕᶺ ֣ᶒὒ 1,043,336,600 ϪŠ 

ħ ϓṔҤ֬И Ṕ ֣ Ḥ ᶮ Â Ṕ
мѰκ κ ṷ Ḥוκᶮ¡ Ṕ ֥ ᵿ

ו ᶮ¡ ᾭ Ṕᵿ ו ϖ͡ ầוᶮ Š 

Ĩ ϓṔҤ֬ϖ͡ו е ᶮ ¡κ ᶮ¢ 

尚未结案 

29 

SKL 与
TellephonyDeliveryCo.W.L.L 的

案件（（2021）中国贸仲京

（深）字第 003908 号） 

2021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的子
公司 SKL 因合同纠纷向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Ħϓ 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ᾔ

ꜝ 249,509.19 Š 

ħ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 ₥ō

2019 12 28 ő 249,509.19 ᾘ ő͝ 1‰/

ῄ 2021 4 20 119,514.9 ŎŠ 

已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作出仲
裁裁决支

持原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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Ĩ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 SKL ᴇḤ

ו ầ  ᶮ 460 ϪŠ 

ĩ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 SKL ᴇḤ
ו ầ  ᶮ 581.1 Š 

Ī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Ἵᶮו ᶮ

10,770 Š 
ī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SKL ḤἽᶮו  ᶮ

200 ϪŠ 

ĬTellephony Delivery Co. W.L.L Ҥ֬ϖ͡ е йᶮ ¢ 

求，尚在

执行中、

尚未结案 

30 

泽宝技术与深圳小嘉科技有限
公司、Xiaojia Technology C0., 

Limited（小嘉科技有限公

司）、李小泳、谢嘉仪案件

（(2022)粤 0391 民初 3820 号） 

2022 年 2 月 17 日，因泽宝技术

认为被告深圳小嘉科技有限公

司、Xiaojia Technology C0., 

Limited（小嘉科技有限公

司）、李小泳、谢嘉仪未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及相关费

用、损害了泽宝技术的债权利
益，泽宝技术向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Ħ ╨ ϓṔ Ṕ Ḥᾔꜝ¡ ᶮ¡ ỉỐ ьⱳיᶮ

Ϫ 3,165,102.02 ᾭ Ϫ 321,574.37 Š 
ħϖ͡͡  ᶮ ϓṔҤ֬ō Ђוş Ϫ

3,486,676.39 Ŏ¢ 

尚未结案 

31 

泽宝技术与孙才金、雷珊的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2022）粤 0304 民初 29488

号） 

2022 年 5 月 5 日，泽宝技术认

为被告挪用其资金、侵害了其

财产权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Ħ ╨ л₥¡ ᾱ Ṕᶒὒ ꜝἂῄ Ϫ
21,487,472.37 Š 

ħϖ͡͡  ᶮ¡κ ᶮ л₥¡ Ҥ֬¢ 

₅͡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境外诉讼、仲裁 

序号 案件简称 主要内容 案件详情 最新进展 

32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oxics 诉 Ace 

Hardware、发行人子公司 STK

（和其他 74 名被告） 

根据 GCA LAW PARTNERS 

LLP 出具的《Report and 

Opinion》，原告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oxic
（以下简称“CERT”）于

ṧ┼ GCA LAW PARTNERS LLP ӊ║וµReport and 

Opinion¶ő Ṕ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J

ET

Q

 EMC  /P <</MCID 174>> BDC q

413.7 91.9 284.6 66.6 296.1m

2 Tr 57 w

0  g

0 G
J

ET

Q0.30857 7PEMC  /P <</x0 1 45.58 96.1 Tm

0 g

0 G

[<02C405157 G

[( )] TJ

ET
131050>56<0641>] TJ

ET

Q

 EMC  /P <</MCID 173>> BDC4.922 284.6 66.6 296.1m

2 Tr 57 w

0  g

0 4 123 1 50FBB0E
1 0 007.67545 295.4755 129.13 Tm

2 Tr 0.30857 w

0 g


[<00E9>-55<0387il for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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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7 日对 75 家空气

炸锅的零售商、销售商、经销

商和制造商提起诉讼，声称空
气炸锅存在使使用者接触到丙

烯酰胺的风险。 

ő ҚⱣ ệ֑ ⁮ӗ׆Г ᷄ו͠ ő

Г ͠ ϓῒ ḑ ᴧ֑  ◓ ồו

ὄ ¢CERT ҚőϓṔ ᶑῒ 65 ͡ő ⅔
ᶮ Ѱ ֑ ᷄ őCERT ₰ ∫῁¡

ӘᶀőИ ᶅ ᵷ Ḥו ᶮ¢

STKἀ ϓṔ ӊᴮ ő Ыήḱ ¢ Ṕ
ϓṔ͡ו  őᶅ Ыή Ṕו ¢ Ṕ

ő ῦ ⁷ ¢ ӽőSTK͡ו ᶅ ‏

Ἇ֞♠ Ыή Ṕו ¢ Ṕ֝ ӽ ו

ѹ₥ᵭ б Ӓ¢ 

33 Oh 诉发行人子公司 STK 

Sunvalleytek 推出为产品在线评

论并提供付款和奖励的活动，

这一活动导致消费者对

Sunvalleytek 产品的真实质量受
到欺骗和误导，并为质量较差

的产品支付溢价，从而导致消

费者遭受经济损失。 

ṧ┼ GCA LAW PARTNERS LLP ӊ║וµReport and 

Opinion¶ő2022 2 10 ő Ṕ Ẇ
Sunvalleytek Ѱ ו ᶮ ᾬו ֥Ѕő ῒ ψ

¢ ҚőSunvalleytek ӊ Ѱ

И ṵḤꜝἀ‖ ᾍᴮőו ᾍᴮׅ ᶮ ᵓ

Sunvalleytek Ѱ ו ׆ ἀ ׅőИ
⁪ѤוѰ Ḥ ῝őԅᵷׅ ᶮ ⅎ῁ ¢

▲ ₭ гᴘџ ő ᶚ₭ ᴘ₆őִᴘ₆И ҝṲ¢

ᴘџו ͡ ₭ ¢ Ẍ ᾬ ҝ ♠ו
¡ ו ᴧő ᾭ ᾬ ҝ ἀ ᴧו Ꞌ

ἁ ồ ѹו ᵭὒ Ọ ¢ 

▲  

34 Gallegos 诉发行人子公司 STK 

原告 Lizbeth Gallegos 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提起诉讼，指控她在

一家为 STK 提供人事服务的机
构 Pharaoh Staffing 工作时遭受

了孕期歧视、残障歧视及其他

相关指控。 

ṧ┼ GCA LAW PARTNERS LLP ӊ║וµReport and 
Opinion¶ő Ṕ Lizbeth Gallegos 2022 5 24

ő ⱦ ῑ STK ṵ Ḏ ᾙẅו

Pharaoh Staffing Ṱ ¡ц ᾭ
ầ ⱦőSTKḁ ו ⱦőИ ӊᾜᾨ◗

Ͽ¢STK ő ᵓ Ṕו ♠ ו ἀᶅ ◗Ͽ¢

ϖ͡ Ә ו ⁶ᵍő ¢ ὒ
ᶅ Ẍϖ͡ו ¢ 

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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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TK  

STK 2022 10 16

ỉ й ᾀ йő Қ

ᶑ ṵ ꜝ
ңו ἀṷ † ו  

ṧ┼ DeHeng Law Offices ӊ║וµDEMAND FOR 

ARBITR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őSTK

2022 10 16 ỉ й ᾀ й¢ ֑
şSTK Έ ő① STK ו†

ᵿ Ἢő Ḥꜝ Š② STK ᵿו†

ő Ḥᾔꜝő③ STKᵓ Ἴ ᶠו ő
STK ᶅ †ᵿ ő ׅ STK ו

5,258,042 ő ѹ ¡ ő

ᾭ 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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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对发行人的经营（尤其是境外经营、出口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

响 

Ѕṟ♠ ◒ӊőᵿ ᾭ ⱦẕ ṷ ו₅ ¡ й

͡ Ṿ 35  ő Ꞌ ş 

ᵿ ⅞ ϓṔ͡ו  26  ő 17   ҝ ╨ᾑ й₅

Ịō 1 ṵ ͡  Ыή Ṕᶚ ő 16   Ҫ Ṕᶚ

Ŏő ͡  Šᵿ ⅞ Ṕ͡ו  5 ő 1  

ҝ ╨ᾑ й₅Ịō Ҫ Ṕᶚ Ŏő ͡  Šᵿ ⅞

͡  4  ╫ Ә ō 3 ᵿ ϓṔŎő ҝ ╨₅Ị¢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ϓṔ的境内诉讼、仲裁的影响（26  ）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案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发

行人与供应商的货款纠纷，系发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事项产生，具体为受 2021

年 6 月以来“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经营受到较大影响，

采购、销售规模均较前期大幅下滑，发行人资金周转压力较大，开始出现部分

订单不再执行及支付供应商货款逾期情况，导致发行人与部分供应商出现诉讼

纠纷ōḱ Ꞌ ¡ й͡  22  Ŏ；二是发行人与泽宝技术收购交易方孙

才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等的纠纷，系发行人收购泽宝技术所引起，具体为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发现泽宝技术存在收购前的税务风险事项，为了避免影响公司及公

众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暂缓向孙才金等支付现金对价及暂缓办理限售股解禁

等事项，导致发行人与孙才金等出现诉讼纠纷ōḱ Ꞌ ¡ й͡  3  Ŏ。 

║ ₥ᵭᾭᵓᵿ ⅎ ו Ꞌᶳ ş 

1¡ṵ ∑ᶴ 

ᵓ ֞

Ѕ͡  Ỳ 
Ṕ ϓṔ ╨ Ꞌ 

⁷ 2023 3 ῄ ῄ

Ḩ Ꞌ 

3 
֚♅Ὰ

ṷ  

¡ ν

Ὰ  

2022 11 23 őᶅ ӊ

╨ő Ḥ Ṕᾔ

ꜝ 2,126,316.33 ᾭ Ḥꜝ

₥őἂῄ 212.63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ᶮיῄ ῄḨ 20.52

 



7-1-86 

5 

TCL ῑ ᴈ

ō Ŏ ṷ

 

¡ ν

Ὰ ¡SKL 

2022 11 30 ő йй╨

Ḥ Ṕᾔꜝ

638,627.8 ő Ḥ ₥ Ϫ

63,862.78 őҤ֬ йᾭᶑ й

ᶮ 157,859 őἂῄ 86.03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йᶮ

ῄי ῄḨ 13.80  

6 
Ẳᴪ ᴈ

ṷ  
 

2022 9 1 ׆ йй╨ş

Ṕ Ḥᾔꜝ

1,194.00 ő ᾭ йᶮ

62 őἂῄ 1,256.00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йᶮ

ῄי ῄḨ 92.31  

7 

♥ Ӕ

♅Ὰẕᶺ ṷ

 

¡ ν

Ὰ  

2023 3 31 őᶅ ӊ

╨ő Ṕ Ḥ

ᾔꜝ 7,249,993.43 ᾭ ₥

8,672,824.26 ő Ḥҝ ⱳ֑῝

Ϫ 5,075,658.14 ő Ḥ

ᶮ Ϫ 50,000 ᾭ֬κᶮ

Ϫ 26,105.46 ő ḤᶒṰ

ᶮ Ϫ 396,184.96 őἂῄ

2,147.08  

ṷ Έ ׆ ╨₅Ị

οЅ ő ῄ ῄḨ

ő 2023 Τ ᵇοЅ

₭ ᾀῄӘ  

8 
‒ Ἐ ♅Ὰ

ṷ  

¡ ν

Ὰ  

2022 10 28 őᶅ ӊ

╨ő Ṕ Ḥ

ᾔꜝ 1,378,097.90 ő ₥

Ϫ 275,619.58 ő ᶮ

Ϫ 136,000 ¡мѰκ ֬κᶮ

Ϫ 4,625 ő νᾺ Ҥ֬ ֣

őἂῄ 179.43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ᶮ

ῄי ῄḨ 43.17  

9 
ᴪ ⱳ ᴈ

ṷ  

¡

SKL¡ ὲẕᶺ¡

νᾺ  

2023 4 27 őᶅ ӊ

╨ő Ṕ Ḥ

ᾔꜝ Ϫ 4,546,426.67 ἀ

170,499.39 ᾭ ו ₥

ő Ẕō ṉŎ ṷ Ҥ

֬еᶳ ֣ őἂῄ 575  

ṷ Έ ׆ ╨₅Ị

οЅ ő ῄ ῄḨ

ő 2023 Τ ᵇοЅ

₭ ᾀῄӘ  

10 
Ẳᴪ ὐ⅞ᴈו

ṷ  
 

2022 10 17 ᶅ׆ ╨ş

Ṕ Ḥ ║ꜝ

255.90 ő Ḥ י₥

42 őἂῄ 297.90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ᶮיῄ ῄḨ 43.99

 

11 
Ḁ ד

ḩᴈ ṷ  

¡֭

♅Ὰ 

2023 4 13 ő йй╨

ἀ֭ ♅ᾺṾ Ṕ

Ḥᾔꜝ 18,679,077.45 ő Ḥ

Ḥꜝ ₥ 250,401.34 ő

ѹ 3,485,414.15 ő 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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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Ὰ Ṕ Ḥᾔꜝ 138.30

ő ᾭ йᶮ 10

őἂῄ 148.30  

ᶮיῄ ῄḨ 11.11

 

17 
ὺ ♅

Ὰ ṷ  

¡ ν

Ὰ ¡֭ ♅Ὰ 

2022 10 10 ᶅ ӊ

╨ş ἀ֭ ♅Ὰἂ

ῄ Ṕ Ḥᾔꜝ 119.80 ő

₥ 50 őἂῄ 169.80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ᶮיῄ ῄḨ 51.59

 

18 
ј♅Ὰ

ẕᶺ ṷ  

֭ ♅Ὰ¡ νᾺ

 

2022 12 20 őᶅ ӊ

╨ ֭ ♅Ὰ Ḥ Ṕᾔ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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őἂῄ 175.39  

ᾔꜝеᶳ Ḥ ꜝ ῆ

ő ͝ ₥¡ ᶮ

ῄי ῄḨ 6.33  

19 
͗ ō Ŏᴈ

ṷ  

¡ ν

Ὰ  
ő ╨¢ 

ő ῄ

Ḩ ῄ   

20 
♅Ὰ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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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

Ὰ ¡SKL 
ő ╨¢ 

ő ῄ



7-1-88 

经营及出口业务进一步恶化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的良性

发展有助于保障与主要涉诉供应商关于历史货款纠纷的和解或偿付。 

2¡ л₥י ∑ᶴ 

ᵓ

֞Ѕ

͡  Ỳ 

Ṕ ϓṔ ₥ᵭō Ŏ 

1 л₥י Ṕ 
ὲẕᶺי

ͼϓṔ 

ῄ 2021 8 6 ő

Ϫ 1,483.42  

2 
Sunvalley E-commerce

ōHKŎLimited 
ὲẕᶺ 

ẕ ꜝ 5,311.90 ő ₥ ῄ

2022 8 31 2,812.21 őἂῄ

8,124.11  

16 

Ḏ

ō ἂᾎŎ¡

Ḏ ō

ἂᾎŎ 

ὲẕᶺ¡

¡

тṮ ¡

Ἷ 

ῄ 2022 5 20 ő

Ϫ 414.93  

ἂῄ 10,022.46 

27 ὲẕᶺ¡ νᾺ  
л₥י

ϓṔ 

ᶅ ϓṔᵓ Ṕ 5,724.70

ᾭ ō ῄ 2022 8 31

Ŏϖ ἂῄ 6,975.64 őҤ֬Ϡ

Ḥᾭ ֣ ѹ ¢ 

28 ὲẕᶺ¡ νᾺ  
л₥י∞

Ṕ 

ᶅ µᵿ‏ ẕᶺᾭ 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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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相关诉讼事项影响，发行人部分货币资金及股权资产已被法院采取诉

讼保全措施，该等措施暂未使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方已根据情况对发行人采取了必要的诉讼保全措施，

受诉讼事项影响，⁷ 2023 3 31 ，发行人存在 9,922.00 货币资金

以及泽宝技术持有丹芽科技 60.62%股权、持有聚声泰 27.27%股权、持有的长沙

泽ν 100%ẕ 等被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情况，因此，相关诉讼对发行人业

务经营的影响已部分体现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发行人业务经营不存在受相关诉

讼情况导致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4、相关诉讼的潜在不利结果未涉及“禁止发行人生产、销售”或“影响发

行人生产经营资质”或“因相关诉讼涉及刑事处罚、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

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 2023 6 9 ，上述诉讼均未涉及“禁止发行人生产、销售”或

“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资质”或“因相关诉讼涉及刑事处罚、严重危害社会公

共利益等重大违法行为”而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上述诉讼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能由于诉讼不利结果导致资金

流出并为公司生产经营带来资金压力。 

针对该种情况，发行人一方面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借款，提高公司

的偿债能力、缓解资金压力，在未来根据诉讼判决或和解情况及时偿还或支付

供应商货款；另一方面，随着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逐步恢复，发行人的抗风险

能力将逐步增强，资金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缓解。 

综上，⁷ 2023 6 9 ő ᵓᵿ ѷ Ѱⅎ ҝ ֞

б ¢ 

ōᵽŎᵿ ᾭ ⱦẕ ṷ Ṕו⅞ ¡ йו ō5 Ŏ 

ᵿ Ṕ5 ͡ו ő 1  ҝ ╨ᾑ й₅Ịō Ҫ

Ṕᶚ Ŏő ͡  ¢ᵿ Ṕ͡ו ╫ ϓṔ ᵿ

Ḥ ѹ₥ᵭő ᵓᵿ ѷ Ѱⅎ ҝ ֞б ¢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境外诉讼、仲裁的影响ō4 Ŏ 

发行人聘请了境外律师对发行人境外诉讼案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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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表中 31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oxics 诉 Ace 

Hardware、STK（和其他 74 名被告） 

根据 GCA LAW PARTNERS LLP 出具的《Report and Opinion》，原告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oxic（以下简称“CERT”）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对 75 家空气炸锅的零售商、销售商、经销商和制造商提起诉讼，CERT 提

起诉讼请求禁令救济、民事处罚，并请求因起诉这些违法行为而支付的律师费。

STK 和其他被告一起提出动议，要求驳回该起诉。 Ṕ ϓṔ͡ו 

őᶅ Ыή Ṕו ¢ Ṕ ő ῦ ⁷ ¢ ӽő

STK ᶅ ͡ו ♠Ἇ֞‏ Ыή Ṕו ¢ Ṕ֝ ӽ ו ѹ

₥ᵭ б Ӓ¢ 

2、诉讼表中 32 ：Oh 诉 STK 

根据 GCA LAW PARTNERS LLP 出具的《Report and Opinion》，2022 年 2

月 10 日，原告作为在亚马逊上购买 Sunvalleytek 产品的消费者群体的集体代表，

在加州北区提起诉讼。 ҚőSunvalleytek ӊ Ѱ И ṵḤ

ꜝἀ‖ ᾍᴮőו ᾍᴮׅ ᶮ ᵓ Sunvalleytek Ѱ ו ׆

ἀ ׅőИ ⁪ѤוѰ Ḥ ῝őԅᵷׅ ᶮ ⅎ῁ ¢

▲ ₭ гᴘџ ő ᶚ₭ ᴘ₆őִᴘ₆И ҝṲ¢͡ וᴘџ ₭

¢现在评估诉讼集团成立的可能性、责任的认定，以及在诉讼集团成立和责

任确定的情况下任何损害赔偿的数额还为时过早。 

3、诉讼表中 33 ：Gallegos 诉 STK 

根据 GCA LAW PARTNERS LLP 出具的《Report and Opinion》，原 告

Lizbeth Gallegos 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提起诉讼，指控她在一家为 STK 提供人事

服务的机构 Pharaoh Staffing 工作时遭受了孕期歧视、残障歧视及其他相关指控，

STK 否认了诉状中的所有指控，并提出积极抗辩。STK 认为，它对原告的主张

有可行的事实和法律抗辩。本案正处于诉讼的早期阶段，目前仍在审理中。现

在还无法评估本案的潜在责任。 

4¡ Ѕ 34 şSTK  

ṧ┼ DeHeng Law Offices ӊ║וµDEMAND FOR ARBITR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őSTK 2022 10 16 ỉ й 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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й¢ ֑ şSTK Έ ő① STK ᵿו†

Ἢő Ḥꜝ Š② STK ᵿו† ő Ḥᾔꜝő③

STKᵓ Ἴ ᶠו őSTK ᶅ †ᵿ ő ׅ STK

ו 5,258,042 ő ѹ ¡ ő ᾭ ᶮ ¢ 

综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境外诉讼、仲裁均处于案件早期阶段，尚

未形成可计量的潜在损失，尚未出现大额诉讼赔偿的风险或迹象，截至 2023

6 9 ，相关境外诉讼均未涉及“禁止发行人生产、销售”或“影响发行人生

产经营资质”或“因相关诉讼涉及刑事处罚、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重大违

法行为”而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三、相关预计损失是否充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

业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

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

够可靠的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应用指南》的规定，“本准则

第四条规定了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应当同时满足的条件：（一）该

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企业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如

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履行、有关各方合理预期企业应当履行等。（二）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通常是指履行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 50%。” 

截至 2023 6 9 ，发行人作为被告的相关诉讼案件进展及预计负债计

提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与境内供应商的货款纠纷（诉讼表中 3-15 项、17-25 ） 

发行人与供应商的货款纠纷主要为受 2021 年 6 月以来“亚马逊封号”事件

影响，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经营受到较大冲击，采购、销售规模均较前期大幅

下滑，发行人资金周转压力较大，开始出现部分订单不再执行及支付供应商货

款逾期情况，导致发行人与部分供应商出现诉讼纠纷。对于采购形成的应付款

项，发行人已根据业务实际情况如实在财务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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ő οṔ ᵿ ṧ┼ ầ ו ╨ Ꞌ¡ ῆ Ꞌי

₭ ἂ ẌῄИῄ ῄḨ ő║ ф ϖ ήḢ ¯ᵽ¡ ḁᵓᵿ ו

ⅎ ō ⅞ ⅎ ¡ӊⱨ ŎѰ ⁪֞б ו° ầ ¢ 

（二）发行人与孙才金等诉讼纠纷（诉讼表中 1-2 项、16 项） 

发行人与泽宝技术收购交易方孙才金等的诉讼纠纷主要系因收购泽宝技术

所引起。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发现泽宝技术存在收购前的税务风险事项，为了避

免影响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暂缓向孙才金等支付现金对价及暂缓

办理限售股解禁等事项，导致发行人与孙才金等出现诉讼纠纷。对于股权转让

款应付现金对价及应付税务罚款金额，发行人已根据业务实际情况如实在财务

账面记录。 

上述第 1 项和第 16 项诉讼案件主要请求被告方（即发行人及相关方）赔偿

因未及时解除股份限售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截至 2023 6 9 ，该案件

尚在审理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尚不满足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发行

人未计提预计负债。 

上述第 2 项诉讼案件主要为请求被告方支付股权转让现金对价 5,311.90 万元，

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22 年 6 月发行人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支持原告方主要诉求，判决发行人支付 5,311.90 万元股权

转让款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发行人已在财务报表中记载了该

部分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 5,311.90 万元； őᵿ ᶅ ỌҠ ő

ầ   ỉ ṷ ⁪Ѹ¡├ ῦ י ő ᾭ ṵӊ

ầ νᾺ Ẇ ầ ᷄ ṔҤ֬וầ  ┼őׅ ╨₅

Ị ᵿ † ṷ ἀ  őᶅ ᵓеᶳầ  ┼б п ő

ᵓᵿ ¯ו Ṕ Ẕṷ νṷ ⅞ ṷ ו ꜝ°

б ҪőИ ׅ ӊ б ᵿ ו ╨₅Ịőᵿ ׆

ᶅ ╨₅ỊἪ װ ῦ őִᾘ € őṷ οЅ

͝ ₥Ђ ῄ ῄḨ 3,340.92 ¢ 

（三）海外诉讼纠纷情况（诉讼表中 31-34 ） 

诉讼表中װ 31 海外诉讼目前仍在审理中，STK 和其他被告一起提出动议，

要求驳回该起诉，除提出上述动议，STK 保留实体上的法律和事实抗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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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本诉讼中原告请求的民事救济数额，尚不满足预计负债的计提标

准，发行人未计提预计负债；诉讼表中װ 32-33 海外诉讼均处于案件早期阶

段，尚未形成可计量的潜在损失，案件判决结果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尚不满

足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发行人未计提预计负债； Ѕ װ 34 ᵿ

Ṕו ͡ őб֑ Ꞌőб ῄ ῄḨ ¢ 

综上，发行人已在财务报表日针对上述各项发行人作为原告并可能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的诉讼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财务判断，И ῄ ῄḨ ő ῄ

Ḩ ῄ ầ͡ ₭ ᾭ ῄ Ꞌᾘϖḋἂ。 

（2）法国公共财政总局要求补缴税款和罚金的最新进展、后续处理计划

及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发行人说明】 

一、法国公共财政总局要求补缴税款和罚金的最新进展、后续处理计划 

（一）法国税务补缴事项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 Sunvalley (HK) Limited 于 2014 年 9 月在香港成立，在亚马逊

注册法国店铺销售商品。随着亚马逊的不断发展及全球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法

国政府开始重点关注并清查亚马逊平台上卖家的税收问题，法国税务部门认定，

Sunvalley (HK) Limited 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存在未足额申报 VAT

税 款 的 情 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PUBLIC FINANCES DIRECTORATE 

GENERAL（法国公共财政总局）向发行人子公司 Sunvalley (HK) Limited 出具税

款缴款通知，要求补缴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的 VAT 税款以及罚金，

共计 495.0891 万欧元（按 2023 3 31 日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3,710.45

）。⁷ 2023 6 9 ，上述税款和罚金尚未支付。 

2018 年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泽宝技术时，与孙才金等 27 名交易对方

（为本次交易的乙方）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资产购买协议”），协议第 15.2 条约定：“本次交易不改变标的公司的纳税主体，

标的公司仍应根据相关税务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如因评估基准日前所发生且未

披露的事由，导致标的公司产生任何未在本次交易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披露的纳税义务，应由乙方承担，乙方各方按照本协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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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自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独自承担其对应部分，业绩承诺方对上述责任承

担连带责任。” 

发行人清查泽宝技术相关境外税款和罚金后，要求孙才金及其一致行动人

等重组业绩对赌方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履行相关赔偿义

务，经各方多次协商后，为保障中小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发行人已就该境外税

款和罚金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税款及罚金损失及相应利息（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合计为 6,975.64 万元，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孙才金等七被告按照份额

承担赔偿责任，并对全部所涉税款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已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22）粤 03 民初 6322 号。 

（二）最新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⁷ 2023 6 9 ，发行人尚未对上述税款及罚金进行支付。由于该

项补缴税款及罚金主要系泽宝技术被收购前的相关事项所导致，根据发行人

收购泽宝技术时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孙才金等应承担主要部分的赔付责任。

发行人已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法院判令孙才金等向发行人进行赔偿，相关诉讼

尚在审理中，发行人计划待取得孙才金等相关赔偿后对上述税款及罚金进行

缴纳。 

二、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一）对于上述补缴税款及罚金事项发行人已如实在财务账面进行记录，

其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影响已在财务报表中体现 

鉴于 PUBLIC FINANCES DIRECTORATE GENERAL（法国公共财政总局）

向发行人子公司 Sunvalley (HK) Limited 出具的税款缴款通知已明确相关补税及

罚款事宜所涉经营期间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发行人根据需补缴的税款

及罚金金额，已在预计负债-税款赔偿款项目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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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记录该部分应由孙才金等承担的赔付金额；交割日后即 2019 年 1-8 月的

税金和罚金共计 35.07 万欧元（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81.47

万元），已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综上，对于上述补缴税款及罚金事项发行人已如实在财务账面进行记录，

其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影响已在财务报表中体现。 

（二）发行人计划待取得孙才金等相关赔偿后对上述税款及罚金进行缴纳，

未来该部分税款及罚金的支付缴纳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资金周转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⁷ 2023 6 9 ，发行人尚未对上述税款及罚金进行支付。上述税款

赔偿款未来支付缴纳不会对发行人当期利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仅存在为对发

行人当期资金周转情况的影响，同时，由于该补缴税款及罚金事项主要系泽宝

技术被收购前的相关事项所导致，根据发行人收购泽宝技术时签署的资产购买

协议，孙才金等应承担上述税款赔偿款主要部分的连带赔付责任。发行人已通

过诉讼方式要求法院判令孙才金等向发行人进行赔偿，相关诉讼尚在审理中，

发行人计划待取得孙才金等相关赔偿后对上述税款及罚金进行缴纳。因此，未

来该部分税款及罚金的支付缴纳事项亦不会对发行人的资金周转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三）本事项的处罚主体 Sunvalley (HK) Limited 及其下属子公司已未在法

国地区开展业务，本次税款补缴及处罚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造成进

一步的负面影响 

本事项的处罚主体为发行人子公司 Sunvalley (HK) Limited，⁷ 2023 6

9 ，Sunvalley (HK) Limited 及其下属子公司已未在法国地区开展业务。 

同时，2021 年，发行人完成对法国 EURO-TECH 公司 65%股 权收购，

EURO-TECH 大部分业务在欧洲地区，拥有法国较为完整的商超资源，与法国

主流的大型超市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具备一定的品牌和渠道优势，发行人在

法国地区的主要业务载体已进行战略性变更，发行人未来主要通过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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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综上，上述补缴税款和罚金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3）公司行政处罚事项披露是否完整及相关事项整改情况； 

【发行人说明】 

公司行政处罚事项已披露完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境内受到的处罚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控股子公司在境内存在金额为 10,000 元

以上的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海关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 》 （ 南 关 缉 违 字 [2022]0017 号 ） 及 《 行政 处 罚 告知 单 》 （南 关 缉告字

[2022]0021 号），2021 年 8 月 31 日，星徽股份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导轨

一批。经星徽股份自查发现，项一货物导轨（税号 8302420000,出口退税率 13%）

申报总价值 303,609.20 美元，实际总价为人民币 303,609.20 元。星徽股份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所列之违规行为，出口货物价格申报不实影响

国家出口退税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三）项、《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五）项之规定，南沙海关决定对星徽

股份处罚款人民币 21,000 元。本次行政处罚事项系因发行人委托的报关机构的

报关员操作失误，误将报关单币制“人民币”错误报成“美元”，该等违法行

为已及时整改完毕并由报关机构缴纳了罚款。 

上述处罚依据未认定相应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三）项，当事人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发行人已缴纳罚款，未对发行人日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清远星徽受到的行政处罚 

因清远星徽存在货物堆放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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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清远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对清远星徽做出了罚款 20,200 元的处

罚决定，并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发消行罚决字﹝2022﹞第 0014 号）。 

2022 年 7 月 6 日，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对上述违法事项

开展复查，确认上述违法行为已消除、占道货物已搬离、清远星徽已整改完毕，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此出具了《消防监督检查记录》（编

号：﹝2022﹞第 0323 号）。 

根据“信用广东”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发现清远星徽在消防安全领域因违反消

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清远星徽已于 2022 年 6 月缴纳了上述罚款，未对其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影响。 

此外，经查询市场监督管理、税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政府主管部门

网站，查阅相应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除上述处罚外，发行人及

其分支机构、境内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金额在 10,000 元以上的处罚，

公司行政处罚事项披露完整。 

二、境外受到的处罚 

（一）STK涉税事项 

根据 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以下简称 “ Akin 

Gump”）出具的《Tax Memo》，STK 存在一项未了结的处罚争议： 

2019 年 7 月 3 日，因 STK 进口的 14 项商品未在海关申报反倾销和反补贴

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美国海关”）向 STK 下发了预处罚通

知。因为美国海关判定 STK 未履行合理注意及误归类 RAVPower 太阳能充电器，

美国海关也通知 STK，要求其缴纳 340,177.44 美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2019 年 9 月 18 日，STK 聘请的美国律师 Akin Gump 向美国海关申请豁免上

述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及预处罚通知。 

2021 年 1 月，STK 向美国海关表示愿意缴纳 340,177.44 美元的反倾销和反

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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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8 日，因认为 STK 违反《美国法典》第 19 章第 1592 条，美国

海关向 STK 下发 1,840,391.98 美元的罚款通知及 340,177.44 美元的税款缴纳通

知。STK 聘请的美国律师 Akin Gump 随即与美国海关沟通，STK 已表明愿意缴

纳 340,177.44 美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海关后续在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的书面沟通记录中承认，STK 已表明愿意缴纳 340,177.44 美元的反倾销

和反补贴税，并且，美国海关下发了修正的处罚通知。 

2021 年 12 月 7 日，STK 的美国律师 Akin Gump 向美国海关申请豁免 2021

年 9 月 8 日的处罚通知。 

2022 7 28 ő ỉỐầ ӊ╨ᴧőSTK ᵿή ᶳе

Әᶀ₥ᵭ¢2022 8 9 ő ỉỐầ ᶳеӊ║ Әᶀו ő‌

Әᶀ₥ᵭṪḲ 1,335,738.45 ¢ 

⁷ 2023 6 9 őSTK ầ ₅¢ 

STK 聘请的美国律师 Akin Gump 出具的《Tax Memo》认为，根据《美国法

典》第 19 章第 1592 条，上述涉税事项涉及的处罚属于因过失导致的最轻的处

罚。 

STK 聘请的美国律师 Bayes PLLC 出具的相关意见认为，上述涉税事项并未

构成对美国法律的重大违反。 

（二）ZBT 涉税事项 

根据林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2021年 3月 17日和 5月 7日，

德国税务局向 ZBT 发出缴纳欠税通知，ZBT 自 2011 年至 2015 年，拖欠营业税

196,384.80 欧元，营业税利息 65.065 欧元，滞纳金 1,962.50 欧元。2021 年 5 月

14 日，ZBT 支付了营业税及滞纳金合计 198,347.30 欧元。林宇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认为，ZBT 的账目和报税符合德国法律的要求，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三）SVJ 涉税事项 

根据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2021 年度，SVJ 存在税

金滞纳的情况，但滞纳税金及其附随的加计税款、滞纳金等以下合计10,871,571

日元已经支付完毕，目标公司或其高级管理人员、员工未就该等滞纳受到罚金

等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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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未决诉讼所涉事项受到主管政府部

门的行政处罚情况，б֑ ֞ ᶅ ẵ Ꞌő符合《注册办法》及µ

ᾔᶅ װ  18 Ỳ¶的相关要求。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境内存在 2 起金额在 10,000 元以

上的处罚，但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理由如下： 

（一）发行人受到的行政处罚 

1、本题第（3）问之“一、（一）发行人受到的行政处罚”中所述行政处

罚的违规行为系星徽股份自查发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三）项，当事人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2、南沙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五）项之规定，决定对

星徽股份处罚款人民币 21,000 元，上述处罚依据未认定相应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的情形。 

3、根据星徽股份的报关机构深圳市骏腾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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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报关”）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提供的书面说明，上述行政处罚事项系因骏腾报

关的报关员操作失误，误将星徽股份的报关单币制“人民币”错误报成“美

元”，骏腾报关已承担南沙海关的行政处罚人民币 21,000 元，该等违法行为已

及时整改完毕并由报关机构缴纳了罚款，本次失误造成的损失与责任与报关主

体星徽股份无关。 

（二）清远星徽受到的行政处罚 

1、根据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编号：﹝2022﹞第 0323 号），清远星徽占用消防通道的货物已经搬离，违法

行为已消除并整改完毕。报告期内，该等消防违规行为未导致重大火灾隐患，

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恶劣的社会影响。 

2、2022 10 12 ő ṍ Ὰ Ѱ ▲ᵿ ᶝ∫ ֞ᵒӊ║µ

¶ő ὲ ϓӘᶀ бẅҝ ֞ ᶅ ẵ ő Әᶀб

֞ Әᶀ¢ 

综上，发行人子公司清远星徽报告期内的消防违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

其已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消防违规情形已经消除，该等消防违规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不利影响。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受到的处罚事项均发生在境外，不

存在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重大违

法行为， ⅞ ӊ║ᶅ   бẅҝᵓ ỉῑᾑש ᶅ ᶅẵו

֞ ᶑᾑ ᵓ⅞ ṷ ҝ ἪỊ¡ ᶞ͖ ầṷ ו ѷⅎ ō║ ᶅ

  ф ϖ ō3Ŏװ ầ Ŏő ӽő Ꞌб֑ ᶑ

ỉῑᶅ ᶅẵו ֞ ᶅ ẵ ¢ 

四、本次发行符合《注册办法》相关要求 

发行人未决诉讼、行政处罚等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注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情形之“（六）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五、本次发行符合µ ᾔᶅ װ  18 Ỳ¶相关要求 

对照µ ᾔᶅ װ  18 Ỳ¶¯ᵽ¡ầ װ ­ 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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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 ¡ ἂᶅ ¡ ᾀṷṾ ו ֞ ᶅ װ¡® ­

ồ ṷ ᾑ ἂᶅ ו ֞ ᶅ ®ἀ­ ồ

ἂᶅ ᾑ ᾀṷṾ ו ֞ ᶅ ו® ₆ ו° ầ ő

发行人未决诉讼、行政处罚等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本次发行符合µ

ᾔᶅ װ  18 Ỳ¶相关要求。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未决诉讼所涉事项受到

主管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的情况，б֑ ֞ ᶅ ẵ Ꞌ；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在境内受到的相关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

司受到的处罚事项均发生在境外，不存在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

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行为， 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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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诉讼导致发行人存在部分资产被冻结的情况，截至2023 3 31 ，受

诉讼事项影响，发行人存在9,922.00 货币资金以及泽宝技术持有丹芽科技

60.62%股权、持有聚声泰27.27%股权¡Ҫ Ѹו ν100%ẕ 等被法院采取

诉讼保全措施的情况，上述情况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如未来相关诉讼出现不利结果将导致发行人资金流出、短期资金压力加剧，

在公司受“亚马逊封号”事件影响导致最近一年经营业绩存在亏损、资金周转

紧张、短期偿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上述诉讼的不利结果将可能进一步加剧公

司的资金压力、延缓公司的业务恢复进程，并导致发行人出现经营业绩承压、

利润减损的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涉诉、仲裁的相关法律文件，及巨潮资讯网的公

开披露的相关信息； 

2、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仲裁网、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等网站； 

3、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其报告期内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确认说明； 

4、向发行人财务负责人了解诉讼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会计处理及预

计负债计提情况等； 

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确定是否符合或达到预计负

债的条件，核查发行人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6、查阅了发行人聘请的境外律师就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出具的核查法律

意见； 

7、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行政处罚的处罚文件，以及星徽股份的报关机构深

圳市骏腾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对处罚事项说明文件； 

8、取得了《消防监督检查记录》（编号：﹝2022﹞第 0323 号）及清远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证明》文件； 

9、查阅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信息以及查询市场监督管理、税务、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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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态环境等政府主管部门网站； 

10、取得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的合法

合规证明。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相关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形； 

2、发行人已在财务报表日针对上述各项发行人作为原告并可能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的诉讼或仲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财务判断， ῄḨ ῄ ầ͡ ₭

ᾭ ῄ Ꞌᾘϖḋἂ； 

3、对于法国公共财政总局要求补缴税款和罚金事项，发行人已如实在财务

账面进行记录，其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影响已在财务报表中体现，未来该部分

税款及罚金支付缴纳不会对发行人当期利润造成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4、发行人对行政处罚事项披露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情况，相关事项已根

据要求整改； 

5、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因未决诉讼所涉事项受到主管政府部门的行政

处罚，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

《注册办法》及µ ᾔᶅ װ  18 Ỳ¶的相关要求。 

ⅎỸџőᵿ ş 

1¡ᵿ ầ ¡ й бᾀᵓᵿ Ҫ ⅎ ẅҝ ֞б Š 

2¡ᶅỉṷṾм ┐ Я‹ ꜝἀᶀ₥ бᾀᵓᵿ Ѱⅎ ἀ

₥ ҝ ֞б Š 

3¡ṷ Әᶀ ő ầ ᾭ Ḳ ϧŠ 

4¡ᵿ ᾭ ⱦẕ ṷ ╨ ׆ ẫ Ḝе ו

Әᶀőᵿ οṔ Әᶀб֑ו׆ ᶑỉῑᶅ ᶅẵו ֞ ᶅ ẵ

őḋἂµ їΥᶅ¶ᾭµ ᾔᶅ ו¶18Ỳװ  ầ ¢ 

 

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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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子公司泽宝技术的主营业务系通过海外线上运营、线下开拓的渠道

进行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及产品销售。发行人控股子公司长沙

市泽宝技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进口酒类的零售。发行人参股公

司广州蜜獾软件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游戏软件设计制作。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3,055.63 万

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3,377.16 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价值

1,500.00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是否从事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

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是否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的“互联网平台”，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

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

形，并对照国家反垄断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

集中情形以及是否履行申报义务；（2）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客户类型，是否包括

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以及发行人是否为客户提供个

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是否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

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是否取得相应资质;（3）发行人及子公司涉及酒类

产品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具体情况；（4）发行人及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从事

游戏业务，如是，说明从事游戏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质，

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5）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

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

经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

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6）自本次

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

结合 2022 年中报相关财务报表科目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

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是否符合《审核问答》有关

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核查（6）并发表明确意见，发行

人律师核查（1）（2）（4）（5）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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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是否从事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

台业务，是否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

定的“互联网平台”，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合法合规，是否存

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并对照国家反

垄断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以及是否

履行申报义务；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是否从事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

业务，是否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

的“互联网平台” 

（一）《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互联网

平台”的定义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

“《反垄断指南》”）第二条的规定，“（一）平台，本指南所称平台为互联网平台，

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

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二）平台经营者，是指向自然

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

务的经营者。（三）平台内经营者，是指在互联网平台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

下统称商品）的经营者。平台经营者在运营平台的同时，也可能直接通过平台

提供商品。（四）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包括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其

他参与平台经济的经营者。”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正在使用的主要域名 

⁷ 2023 3 31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主要域名如下： 

序

号 
域名持有者 域名 主要功能/用途 

是否存在为双

边或者多边主

体提供交互 

1 发行人 sh-abc.cn 
发行人中文官网，用于

宣传 
否 

2 发行人 www.cnsaca.com 
发行人英文官网，用于

宣传 
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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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沙泽宝 sunvalleycs.cn 
长沙泽宝官网，已经下
线

http://www.sunvalley-grou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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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parisrhone.com 54.63  0.12% 

7 Sunvalleytek Inc. evajoy.co 0.00  0.00% 

8 Sunvalleytek Inc. evatronic.co 0.00  0.00% 

9 Sunvalleytek Inc. aspiron.co 8.58  0.02% 

10   olilawn.com 0.52  0.00%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上述自建网站并非作为第三方平台撮合商户及合作伙

伴与其他下游相关方的交易平台，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该等

网站提供的规则下交互并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该等网站向市

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情形，不涉及

互联网平台经营，不属于《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互联网平台”。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 APP、小程序及微信公众号 

⁷ 2023 3 31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ו῞ APP、小程序及微

信公众号的情况如下： 

序号 
运营单位/

ᵿ֮  
名称 属性 主要功能/用途 

1 泽宝技术 泽宝创新 微信公众号 

官方公众号，用于宣传，可

链接至外部电商平台和泽宝
商城小程序 

2 泽宝技术 Sunvalley 微信公众号 官方公众号，用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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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经营场所或撮合交易、信息交流等情形，不涉及互联网平台经营，不属于

《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互联网平台”。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与的互联网平台业务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在相关互联网平台销售商品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运营单位 运营平台 
主要功能/

用途 

2023 1-3

ō Ŏ 

ᵿ

Ϡ  

1 泽宝技术及其子公司 亚马逊 销售产品 18,535.28  39.71% 

2 泽宝技术及其子公司 Crowdfunding 销售产品 -16.02  -0.03% 

3 泽宝技术及其子公司 Ebay 销售产品 121.20  0.26% 

4 泽宝技术及其子公司 Newegg 销售产品 32.15  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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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垄断协议、

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 

（一）垄断行为、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定义 

1、垄断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三条的规

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具有或者

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2、垄断协议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反垄断法》 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

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具体而言包括： 

（1）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

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抵制交易；国务院反

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2）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

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同时，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

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 

根据《反垄断指南》的规定，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排除、 限

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具体包括： 

（1）横向垄断协议：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通过利

用平台收集并且交换价格、销量、成本、客户等敏感信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

意思联络、利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实现协调一致行为及其他有助于实现

协同的方式达成固定价格、分割市场、限制产（销）量、限制新技术（产品）、

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断协议： 

（2）纵向垄断协议：是指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可能通过利用

技术手段对价格进行自动化设定、利用平台规则对价格进行统一、利用数据和

算法对价格进行直接或者间接限定、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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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跨境电商平台分类众多，简化来看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服务类

平台、自营类平台以及独立站，其中服务类平台龙头亚马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2021 年其在北美线上销售占比达 37.4%，也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主要渠道，

如头部品牌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致欧家

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的营收分别占各自线上销售的 94.2%、87.9%

和 81.7%。但 2021 年开始亚马逊停封大量中国卖家账号，一年间亚马逊头部商

家的中国品牌占比由 42.3%回落至 36.9%。“亚马逊封号事件”加速了我国品牌

卖家的经营策略转变，并促进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进一步提升品牌认知布局、采

取多元化渠道运营策略从而降低对单一服务类平台的依赖。 

从产品的角度，新技术、新产品的快速迭代不断催生出新的细分市场，消

费电子行业边界得以不断拓展。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前

沿科技不断进步，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水平日益提升，智能移动设备、车载设备、

智能家居及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级智能硬件层出不穷，衍生出各消费电子细分市

场。技术与应用创新为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行业整体

呈现蓝海竞争的特点。 

（三）发行人不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

争情形 

1、发行人不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的情形 

⁷ 2023 3 31 ，公司不存在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价

格、分割市场、限制产（销）量、限制新技术（产品）、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

断协议，不存在与交易相对人通过有关方式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

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不存在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的情形，不存在借助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

系，或者由平台经营者组织、协调，达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的轴辐协议，

亦不存在与其他经营者达成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其他协议的情形。 

2、发行人不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公司在各主营业务所处相关市场中无法实现对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准入

条件等交易条件的控制，不具备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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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星徽股份主要从事精密五金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泽宝技术主要从

事电商业务，星徽股份并购泽宝技术不构成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因此，发

行人通过取得股权的方式取得泽宝技术的控制权事项未达到经营者集中的申报

标准，无需履行申报义务。 

此外，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收购 Donati 70%的股权，收购 CELLECTIONS 公

司 100%股权、收购 Euro-tech Distribution 公司 65%股权均未达到经营者集中的

申报标准，无需履行申报义务。 

序号 标的公司 收购前上一会计年度营业收入 

1 Donati 1,282 万美元 

2 CELLECTIONS 公司 784.11 万元 

3 Euro-tech Distribution 公司 1,404.87 万欧元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无需

履行申报义务。 

（2）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客户类型，是否包括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如是，

请说明具体情况，以及发行人是否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

是否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是否

取得相应资质;



7-1-115 

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是否取得相应资

质 

ō Ŏᵿ ᾭ ⱦẕ ṷ ӝו ‌ ᾭ ṷ Ỳ Ꞌ 

发行人部分自建网站支持访客留言，要求自愿留言的访客提供姓名（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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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K anjou.com 3,537  22  1.54  0.00% 

6 νᾺ  parisrhone.com 4,691  263  54.63  0.12% 

7 STK evajoy.co 36  0  0.00  0.00% 

8 STK evatronic.co 18  0  0.00  0.00% 

9 STK aspiron.co 4,553  117  8.58  0.02% 

10   olilawn.com 127  3  0.00  0.00% 

2¡ Ҡ  

ᵿ ᾭ ṷ ו Ҡ б֑ ᵓ ầ ┼ ╤ᾭ ṵ

Ḏ ő ő⁷ 2023 4 23 ő ᾭ ᾬ¡֑ӔṤ ו┼ Ҡ

ו ї Ἴἀ ᾍ Ἴ ᾭ 2023 1-3 Ѱ ו י ầ Ꞌ

ş 

֮ şṤő  

֮  Қ ї Ἴ ᾍ Ἴ 
2023 1-3

 

ᵿ

Ϡו  

νᾺ  ν қ 10,102 4 0.3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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ᾑᶤᶅ ᾑᶤᶅ ṵ ἼṤ ו őб ᾭ ♩Ἴ ṵṤ

┼֑Ӕ ו ầḎ ő б ᾭᵓ ầ ┼ ╤ᾭ ṵ Ḏ י Ꞌő

ᾬἀ֑ӔṤ ו ה ầ ¢ 

ӽ őṧ┼ṷ▲џ ΅ ṷ͛еōwww.mps.gov.cnŎ¡Ṱ ἀ ὄе

ōwww.miit.gov.cnŎ¡ỉῑἺ Υṷ ōwww.cac.gov.cnŎ¡Ἲ

Ḏ ō ts.isc.org.cn Ŏ¡ ỉ ṷ ▲

ōzxgk.court.gov.cnŎ¡ ỉōwww.creditchina.gov.cnŎ¡ ỉй

ōwenshu.court.gov.cnŎ¡ џџōwww.qcc.comŎ џו ₅Ịőṷ

οṔ б֑ Ṥ ┼ ᾬᾭ֑Ӕ ầו Әᶀő⁷ 2023 3 31

őб֑ Ṥ ┼ ᾬᾭ֑Ӕ ầו ֞ ╨ ¢ 

ő上述要求提供的个人信息仅限于满足前述目的的最低限度要求，符

合一般商业习惯，遵循了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除此之外，不存在为客户

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不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

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无需取得相应资质。 

（3）发行人及子公司涉及酒类产品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说明】 

ᵿ ṷ Ѹ νⅎ ᶓ ֑ ¯₭ⱨ∟ °，报告期内，长

沙泽宝涉及少量酒类产品的销售，不涉及酒类产品的生产。长沙泽宝进口酒类

产品，主要用于自用（年会自用等），少量通过长沙泽宝在国内进行销售。 

单位：元 

项目 2023 1-3  2022  2021 年 2020 年 

酒类产品销售收入 0.00 16,059.27 165,332.16 0.00 

占发行人营业收入占比 0.000% 0.003% 0.005% 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酒类销售金额及占各期收入比例较小，对发行人不存在

重大影响。 

⁷ 2023 6 9 őѸ ν ӑⅎ ᶓ ∟ⱨ₭¯ו °ő

ϼṪἪőѸ νⅎ ᶓ б֑ ᾭ∟ Ѱ Ѱ¡ⅎ ἀ ו Ꞌ¢

⁷ 2023 6 9 őᵿ ᾭ ṷ ⅎ ᶓ ╫б ᾭ∟ ő б֑

Έԅ ∟ Ѱ Ѱ¡ⅎ ἀ ו ¢ 

（4）发行人及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从事游戏业务，如是，说明从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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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质，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行业

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的境内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 

⁷ 2023 3 31 ，发行人共拥有 18 家境内控股子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1 

清远市星徽
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 

研发生产销售各类精密五金制品；研发制造销售自动化装配

设备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深圳市泽宝

创新技术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电脑周边设备、电子产

品、服装、珠宝首饰（不含裸钻及金银等贵金属原材料）、
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等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目）、汽车

零配件、化妆品、卫生用品及生活日用品的批发；技术咨

询、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研发

（不含运营），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从事上述产品的

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
控商品）；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增值电信

业务等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目）。 

3 

广东星徽家

居五金有限

公司 

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金属加工机械、五金配件、
自动化装配设备、厨房器具、卫浴水暖器具、金属制文件

柜，及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广东华徽贸

易有限公司 

Λ : ;₥ к ;ᾔ ₭ӊⱨ;Ὰ ₭

ӊⱨ; Ὰ ᵿ¢ōӑ ᶅ ⅎ ו ,
ᶅ ▲ ⅎ ᾍᴮŎ 

5 
广东瓦瓦科

技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研发
（不含运营）、技术服务、上门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电脑

周边设备、电子产品、服装、珠宝首饰（不含裸钻及金银等

贵金属原材料）、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汽车

零配件、化妆品、卫生用品及生活日用品的批发、技术咨
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 

深圳市星徽

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融资咨询服务；贸易经

纪；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广东迷尔乐
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技术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货物进出口；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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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深圳市艾斯

龙科技有限
公司 

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音响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幻灯及投影

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户外用品销售；灯具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 

深圳市邻友

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及周边设备、电子产品的零
售；汽车用品的销售、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

发、技术支持，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1 

长沙市泽宝

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Λ şᾺ Ḏ ¡Ὰ ▲ᵿ¡Ὰ ¡Ὰ † ¡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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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圳市丹芽

科技有限公
司 

一般经营项目是：应用软件开发；软件的上门维护；网络技

术、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等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塑料产品、家电用

品、家居用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及其配件的销售、技术咨

询；化妆品的研发、销售；日用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香

料、香精的零售、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

教育咨询；技术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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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 

深圳市鑫锋

创新技术有

限公司 

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音响设
备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

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办
公设备销售；户外用品销售；灯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5 

深圳市瑞觅

科技有限公
司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品销售；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化

学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是：集成电路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6 

深圳星泽软

件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日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电子产品

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 
Ẳᴪ

₥ ṷ  

Λ : ₥Ѱ ;ῑ║   Ѱ; ϐ

ōбộ ϐ Ŏ;ῑ║ ;‌ ¡ ẫב  

ᾭ ‌ ₥ ; ║ ; е  ;
║ ;₩ẘ  ; ₥Ѱ ᵿ; ₥Ѱ ;ᾔ ₭ӊ

ⱨ; ₥Ѱ ᵿ;₥ ᵿ;Ὰ ₭ӊⱨ;Ὰ Ḏ ¡Ὰ

▲ᵿ¡Ὰ ¡Ὰ † ¡Ὰ ¡Ὰ Ẳ;₥

Ṱ║ ; ¢ōӑ ᶅ ⅎ ו ,
ᶅ ▲ ⅎ ᾍᴮŎ 

18 

Ѹ

♅Ὰ

ṷ  

Λ :♅Ὰ Ẳἀ Ḏ ;Ὰ Ḏ ¡Ὰ ▲ᵿ¡Ὰ
¡Ὰ † ¡Ὰ ¡Ὰ Ẳ;  ▲ᵿ;ῑ 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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Ὰ Ḏ ;ᴈ Ѱ ;Ὰ ₭ӊⱨ;ᾔ ₭ӊⱨ;Ἲ ͛

Ḏ ¢ōӑ ᶅ ⅎ ו , ▲ ᶅ ᶅẵ

₰ ¡ ⅎו ᾍᴮŎ ♠ :Ἲ ЛᾺ Ḏ
¢ō ᶅ ⅎ ו ,ⅎ ầе Ἢᶚ♠▲ 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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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主要境内直接参股公司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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⁷ 2023 3 31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境内直接参股公司如下： 

序号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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⁷ 2023 3 31 ，发行人的主要境外子公司如下： 

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1 
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 

公司主要目的为参与社会管理；Saca 可以开展：（i）根

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收购和管理其他公司的股权的活

动；（ii）以及以任何形式授予属于同一集团但不面向公
众的公司和企业的任何形式的赠款贷款；（iii）进行行政

机关认为适当或有用的所有商业、工业、金融、银行、动
产和不动产交易，以实现公司宗旨； 

2 Donati S.r.l.- 

公司主要目的为家具工业配件的制造和贸易；Donati 可以

开展任何董事会认为对实现公司目的有用或必要的商业、
工业、金融、证券或不动产交易，包括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为股东以外的第三方承担债务 

3 

Saca Precision 

(Hongkong) Limited（中

文名称为“星徽精密

（香港）有限公司”） 

仍未开展业务 

4 

Sunvalley（HK）Limited

（中文名称为“太阳谷
（香港）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销售 

5 
Sunvalleytek International, 
Inc. 

ỉΈ ἀᴈ  

6 
ZBT International Trading 
GmbH 

ỉΈ ἀᴈ  

7 株式会社 Sunvalley Japan ỉΈ ἀᴈ  

8 

Profound Century Limited

（中文名称为“奥世有

限公司” ） 

ỉΈ ἀᴈ  

9 

Heritage Wisdom Limited

（中文名称为“文颖有

限公司”） 

ỉΈ ἀᴈ  

10 
Spectrum Power Company 
Limited 

ỉΈ ἀᴈ  

11 

Sunvalley (HK) 

Technology Limited（中
文名称为“太阳谷技术

有限公司”） 

ỉΈ ἀᴈ  

12 
VAVA 

INTERNATIONAL INC 
ỉΈ ἀᴈ  

13 
巴黎电器（香港）有限

公司 
▲  

14 CELLECTIONS 公司 主要从事电子商务  

15 
EURO-TECH 

DISTRIBUTION 

所有制成品、所有资本设备、所有具有广告性质的物品、

所有厨房用具、家用电器、所有行李箱产品和配件、玩具

和长毛绒玩具、技术产品和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购
买、销售、交易、进口、出口和分销 

16 香港丹芽有限公司 ԅ ᴈ  

17 弥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是贸易、进出口业务及ᴈ 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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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VAJOY ỉΈ  

19 
SENFREED 
TECHNOLOGY 
LIMITED 

ԅ 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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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拥有游戏业务相关资质。 

（5）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

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

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

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

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⁷ 2023 3 31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所持有房产的

所有权以及对应的土地的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坐落地址 权利类型 

取得 

方式 
证载用途 实际用途 

面积（平

方米） 

1 
星徽

股份 

粤房地权证佛
字第

0311071688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
镇北滘社区居委会

科业路 3 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构

筑物）所有权 

购买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18,844.65/
房屋：

25,428.08 

2 
星徽

股份 

粤房地权证佛

字第
0311048528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
镇北滘社区居民委

员会工业园兴业路

7 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构
筑物）所有权 

购买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7,437.33/房
屋：

3,799.68 

3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23055 号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

林场嘉福工业区嘉

顺路 15 号厂房-1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市

场 化 商

品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4,763.52 

4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27048 号 

广东清远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嘉顺路
15 号清远市星徽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厂

房-6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自

建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6,559.4 

5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23056 号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

林场嘉福工业区嘉

顺路15号清远市星
徽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综合楼-3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市

场 化 商
品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 ： 综 合

楼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2,460.26 

6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27053 号 

广东清远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嘉顺路

15 号清远市星徽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厂
房-4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自
建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6,598.9 

7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39307 号 

广东清远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嘉顺路

15 号清远市星徽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厂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市

场 化 商

品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26,5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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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5 

8 
清远 

星徽 

粤（2017）清

远市不动产权

第 0023053 号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

林场嘉福工业区嘉

顺路15号清远市星

徽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厂房-2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市

场 化 商

品房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厂房 

厂房 

办公 

土地：

80,691.805/
房屋：

20,400.16 

9 
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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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90 

20 
长沙
泽宝 

湘（2021）长

沙市不动产权

第 0126623 号 

岳麓区青山路 662

号芯城科技园二期

14 栋 902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股

份 制 企

业房产 

土 地 ： 工

业 用 地 /房

屋：工业 

办公 

土地：

54,910.97/
房屋：

286.63 

21 
长沙

泽宝 

湘（2021）长
沙市不动产权

第 0126622 号 

岳麓区青山路 662

号芯城科技园二期

14 栋 901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房屋所有

权 

出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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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67 号 

36 
聚声

泰 

赣房权证信丰

字第

000000000595
61 号 

信丰县中端工业园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购买 工业用地 宿舍 1,253.33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清远星徽、长沙泽宝持有的上述不动产的土地性质

为工业用地，相关房屋主要用于厂房、办公。2019 年 1 月 1 日至ϖ ỜήḢ

，发行人不存在投资性房地产；发行人参股公司聚声泰持有的上述不

动产的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相关房屋主要用于厂房、办公及员工宿舍等。 

综上，2019 年 1 月 1 日至ϖ ỜήḢ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

股公司未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

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亦不存在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情况，相关公司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综上，⁷ 2023 3 31 ，除上述披露的不动产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境内参股公司未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地产。发行人、清

远星徽、长沙泽宝所拥有的房产的所有权以及对应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存在涉及

房地产的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的情形。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

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的情况，相关公司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6）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的具体情况，结合 2022 年中报相关财务报表科目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

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是否符合

《审核问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发行人说明】 

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含类金融业务），除经营

性资产科目外，其他各资产科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şм ᾭ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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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6,244.39  - 

其他流动资产 3,176.98  -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31.06  - 

长期股权投资 2,919.23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00.00 - 

合计 15,971.66  - 

注：发行人2023 1-3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οṔ őṷ б֑ Ҫ † ₥ Ѱו Ꞌ¢ 

2、其他应收款 

截至οṔ ，公司其他应收款 ᵭ 7,616.93 őⱩӑῺ ϐ

Ἢő ῝ 6,244.39 ，主要为业务往来需要的押金及保证金、往来款

项、税款赔偿款和应收退税款等，║ ş 

֮ ş  

ꜝ  ⁷ 2023.3.31 м ₥ᵭ 

ꜝוּ   2,352.95    - 

ꜝ    795.53      -  

₥ᾭκ ₥    765.24      -  

Ṱϐ ₥    210.96      - 

֥Ⱪ֥‹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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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9     -  

ἂῄ 3,176.98  -  

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主要为公司待抵扣进项税额、预缴所得税¡ ᾔҝ

ϖ等，б֑ Ѧₒ ₥¡ יꜝ֦ ő不涉及持有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业

务。 

4、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οṔ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2,131.06 ，具体明细如下： 

֮ ş  

 ⁷ 2023.3.31 м ₥ᵭ 

Ḥ ϐꜝ      522.60    - 

ẕ ꜝ      549.74      -  

Ḥ ║ᶮ      649.73      - 

ḤѰ ▲ᵿ ῄᶮ      409.00      -  

ἂῄ 2,131.06    -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公司预付设备款、预付模具款和预付投资款等，б

֑ Ѧₒ ₥¡ יꜝ֦ ő不涉及持有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业务。 

5、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οṔ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为2,919.23 ，主要为公司对联营企

业广州蜜獾软件有限公司、朝阳聚声泰（信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谷德宝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ầ Ꞌ ş 

֮ ş  

Ỳ Қ 

⁷

2023.3.31

῝  

ᴄ 
‹

₥ᵭ 

‹

₥ᵭ 

ҪẕϠ

 
 

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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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ᶳѰ ᾑ‚מҝϖőᵿ ₭ г ṍ טּ Ѱ ἀ

҉ῆ ¡ ᵸῢἹ י Ѱ ו ἀ †ἺṲ ᵓ ₭

ő ᵿ ⸗⅞ᴈ ║ ầ ἀ ¢ḱ ṷ ὄ

Ѱ ӊו в┐őб ᾭҪ м ᾑ ₥ ¢ 

综上所述，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2023 6 9 ，公司

无实施或拟实施的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截至最近一期末公司

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的情形，不适用µ<

ṷ ᵿ їẫ Υᶅ>װ∞ װ¡ װ¡ װ¡ װ¡

װ¡ װ¡ ầẵᴧו  —— ᾔᶅ װ 

18Ỳ¶ ¯ ¡ầ ∞װ ‘ ₱ б֑ ₥ᵭ⁪֞וм ו’ ₆

°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

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法律法规； 

2、取得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网站、公众号等清单ᾭ ầ ┼，登录网

站、公众号查询其主要功能及用途，并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是否为

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是否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

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 

3、查阅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与主要供应商、客户签署的部分重大

业务合同； 

4、查阅星徽股份及泽宝技术 2017 年度、2018 年度审计报告或年度报告及

收购的境外子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报告、评估报告； 

5、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境内直接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网站查询发行人投资的企业的

工商信息； 

6、查阅发行人主要境外子公司的相关资料以及发行人聘请的境外律师就发

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出具的核查法律意见； 

7、查询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网站，取得广州蜜獾软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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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经营状况、业务的说明及其提供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明细账； 

8、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境内直接参股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证书，

核查其所持不动产的用途及性质； 

9、取得发行人对子公司经营范围的说明确认； 

10、查阅了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末关于财务性投资可能涉及财务科目的

相关明细表。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未从事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

务，不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的

“互联网平台”，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公平有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垄断协议、

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发行人不存在达到申报标准

的经营者集中情形； 

2、泽宝技术的主营业务包括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不存在为客户提供个人

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不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

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无需取得相应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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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未从事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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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

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

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

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

书面说明。 

【回复】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

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

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 

【发行人说明】 

自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

受理，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之日，公司持续关注媒体报道，通过网络检索等方

式对公司本次发行相关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就媒体等对公司信息披露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出的质疑进行核查，除简讯及相关公告消息外，公

司自申报受理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之日受到媒体的主要舆论关注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主要关注内容 内容摘要 主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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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徽股份与佛山市
雅富电子有限公司

的关于买卖合同纠

纷的诉讼 

佛山市雅富电子有限公司认为星徽股份子公
司深圳邻友通、深圳市丹芽科技有限公司等

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向深圳国际仲裁

院申请仲裁，涉案金额合计超过 5,000 万元。 

网经社，

亿恩网，
跨境知道 

2 

深圳市泽宝创新技

术有限公司与东莞

市库珀电子有限公
司关于买卖合同纠

纷的诉讼 

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与泽宝技术、深圳

邻友通等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正在审理
中，涉案金额达到 1,294 万元。 

网经社，

亿恩网，
跨境知道 

3 

星徽股份与泽宝技

术原股东孙才金、

朱佳佳等的诉讼 

星徽股份认为收购泽宝技术原股东孙才金、

朱佳佳等隐瞒海外税负，导致星徽股份承担

了不应有的税负责任，对其提起诉讼。 

网经社  

4 

“亚马逊事件”以
来星徽股份业绩有

所下滑 

关于业绩下滑，星徽股份 2022 年 1-6 月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约 48 %，泽宝技术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约 66%，来自亚马逊平
台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约 81%。 

亿恩网，
网经社，

跨境知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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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发行人跨境电商业务中亚马逊平台的营业收入数据； 

4、获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诉讼文件，了解诉讼的进展情况，分析ᵿ

ᾭ ṷ 与佛山市雅富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

♥ Ӕ♅Ὰẕᶺ ṷ 、泽宝技术原股东孙才金、朱佳佳等的诉讼

等相关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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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1、2022 年 1-6 月星徽股份、泽宝技术、跨境电商业务中亚马逊平台的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自 2021 年 6 月以条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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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有关该项目的媒体报道等情况，如果出现媒体等对该

项目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出质疑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将及时进

行核查并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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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谢晓华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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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守恒  孔令一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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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

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

次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

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潘海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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